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2年度訴字第1028號

114年1月15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呂旭智                                 

被      告  憲兵二0二指揮部

代  表  人  陳致航             

訴訟代理人  王羿凱             

            李健榮             

上列當事人間陸海空軍懲罰法事件，原告不服國防部中華民國11

2年6月5日112年再審字第11號再審議決議，提起行政訴訟，經臺

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簡字第56號行政訴訟裁定移送前來，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1.按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第3項第2款規定：「（第1

項）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

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第3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二、

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本件原

告起訴時訴之聲明原為：「請求撤銷行政懲處、懲處案承辦

人與簽處懲處案長官公開道歉。」（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

稱桃院〉112年度簡字第56號卷〈下稱地行卷〉第11頁)。嗣

於本院審理中變更聲明為：「撤銷原處分、審議決議及再審

議決議。」（本院卷第103、231頁)。經核其訴訟標的之請

求雖有變更，但請求之基礎不變，本院認其所為訴之變更，

洵屬適當，應予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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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原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

無行政訴訟法第2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

形，爰併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被告之

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

    原告前於被告機關任職上尉後勤官期間，因於民國111年4

月、5月份收辦「汛期國家賠償事件防範及處理參考精進作

為」、「福西營區路面整修工程第一次選色選樣」等案，無

故積壓公文並逾處理時限，影響作業紀律及進度，案經調查

後，認構成陸海空軍懲罰法（按：該法業於113年8月7日全

文修正公布，惟施行日期尚未經行政院定之，故以下仍以現

行法為據，下稱懲罰法）第15條第2款「辨理業務不遵法令

程序」及國軍文書處理暨檔案管理作業獎懲項目表（下稱文

書處理獎懲表）之懲罰第1點「無故積壓公文或公文處理逾

限者」之違失行為，經被告以111年7月12日憲將二字第1110

0116148號令核予「記過乙次」懲罰（下稱原處分）。原告

不服，申請審議，經國防部參謀本部國軍官兵權益保障會於

111年12月20日以ll1年審議字第30號審議決議（下稱審議決

議）駁回後，原告仍不服，申請再審議，再經國防部於112

年6月5日以112年再審字第11號再審議審查決議（下稱再審

議決議）駁回後，原告猶不服，向桃院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嗣經桃院以112年度簡字第56號行政訴訟裁定（下稱112簡56

裁定）移送本院。　　

三、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本件懲罰事由為被告認原告於111年4、5月收辦上開案件，

無故積壓公文並逾處理時限，影響作業紀律及進度，惟原告

時任被告後勤官，業務繁重，負責被告部内的工程與部分採

購業務，當時為被告轄下執行之工程改建案計5件，而單位

承接工程相關業務參謀僅原告1員，常需與廠商、下級單位

溝通協調施工等相關配合事項，原告於現地與被告之間來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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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波，各項公務均十分繁忙，待辦公文多如牛毛，應執行之

公文仍需與長官討論與撰擬，導致原告積勞成疾，身心壓力

過大，精神狀態不穩定，於111年2月至4月需要心理輔導晤

談，000年0月已經生病住院，被告卻於原告住院期間以原處

分懲罰原告，對原告實為不公。又原告當時承辦上開案件

時，並未收到文書單位製發稽催單，原處分之懲罰程序顯與

國軍文書檔案作業手冊（下稱作業手冊）第02128點第2項第

3款（按：原告誤為第2款第3目）之乙、丙規定不符，原處

分影響原告當年度之考績獎金，但原告針對當年度考績乙等

及獎金核給，並沒有提起救濟。

(二)聲明：撤銷原處分、審議決議及再審議決議。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本件調查過程中，為了解案情並調查對原告有利部分，於11

1年6月14日請原告提供意見，惟原告自願放棄陳述，故被告

依懲罰法第30條第1項、第2項規定辦理，認原告違失行為經

查屬實，核予懲罰與法無違。

　2.原處分是對以下4案為懲罰。依作業手冊第02130點一般公文

時效管制第1項規定，原告所積壓之公文均屬普通件公文，

故處理時限以6日為限。惟原告遲至限辦日當日或限辦當日

之後始簽辦公文，放任逾期，故被告認其有積壓公文之違失

行為明確，說明如下：

　  ⑴收文號1110027811號（按：即「汛期國家賠償事件防範及

處理參考精進作為」案，下稱系爭第1案）：本案於111年

4月6日收件，限辦日為4月14日，4月14日辦理展期，惟原

告遲至4月26日始簽辦呈核，並於4月27日辦畢歸檔，共逾

期8.5日。

　　⑵收文號1110029336號（按：即「福西營區路面整修工程第

一次選色選樣」案，下稱系爭第2案）：本案於111年4月1

1日收件，限辦日為4月19日，惟原告遲至4月19日始簽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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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核，4月20日辦理展期（逾期辦理），後於4月26日辦畢

歸檔，共逾期7日。

　　⑶收文號1110033903號（按：即「『園藝所連』六館土地及

營舍遭民占用處理」案，下稱系爭第3案）：本案於111年

4月26日收件，限辦日為5月4日，5月4日辦理展期，惟原

告遲至5月11日始簽辦呈核，並於5月11日辦畢歸檔，共逾

期4.5日。

　　⑷收文號1110034711號（按：即「『堅實營區新建工程』公

共藝術設置第一次執行小組會議」案，下稱系爭第4

案）：本案於111年4月28日收件，限辦日為5月6日，惟原

告遲至5月10日始辦理展期（逾期辦理）及簽辦呈核，並

於5月11日辦畢歸檔，共逾期2.5日。

　3.被告之公文系統均有紀錄，且文書檔案管理承辦人士官長即

訴外人何眉君（下稱何君）每日均於被告公務群組告知限辦

日及逾期天數，並提醒所屬參謀盡速簽辦及辦理展期，原告

均有讀取相關訊息，應知悉簽辦公文之程序規定，然仍逾期

多日始將公文簽辦完畢，故難辭其咎。原告所述旨揭公文係

因須經協調、研討等事項，致逾期多日云云，然查詢公文系

統顯示系爭第1、3、4案等3份公文均為電子公文，自簽辦至

呈核、歸檔全程均無會辦其餘科室，且被告參謀主任上校尤

惠閔於每日集合課檢及每週參謀會報時機，多次宣達應注意

公文時效之問題，若有須協調、會辦及公文往返等情致所須

簽辦時間較長，應先將公文簽辦完畢完成歸檔，並持續管辦

後創稿呈核。另原告陳述其業務過於繁重云云，惟原告辦理

業務期間，均未向各級幹部反映業務繁重及公文難以簽辦之

問題，其住院後，全部業務交由被告後勤科上尉楊昱賢（下

稱楊君）辦理，楊君代理期間同時兼辦原有業務，均能按時

完成各項工作，無公文逾期之情事，亦無表示有業務繁重狀

況，故原告所陳應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4.原告之違失行為經參酌懲罰法第8條規定，考量其於107年自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畢業，至本案肇生已任官4年，應具備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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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文之基本學能，且何君每日均於公務群組提醒所屬參謀

簽辦公文之時限，原告明知其業管之多份公文均有逾期之情

形，仍遲至於限辦日後始簽辦公文，實難認無積壓公文之

意。又逾期公文之份數及天數，已嚴重悖離一般參謀作業標

準，影響被告作業紀律及業務推展甚鉅，原告對於何君及各

級長官多次提醒其公文時效之問題，不予理會，依然延誤簽

辦期限，態度甚為消極。故被告參考類似懲罰案例有關公文

逾期乙件核予「申誡兩次」，則原告件數達4件，核予「記

過乙次」懲罰，應屬適當。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一)前提事實：

　　前揭事實概要欄之事實，有公文系統全程查詢紀錄表（本院

卷第53-58頁）、系爭案件公文簽呈及辦理資料（本院卷第1

61-173頁）、被告111年6月28日懲罰建議簽呈及會辦相關資

料（本院卷第137-144頁）、行政違失行為自白書或檢討報

告通知單（下稱系爭通知單，見本院卷第145頁）、原處分

（地行卷第31-33頁）、審議決議（地行卷第16-22頁）、再

審議決議（本院卷第186-192頁）及桃院112簡56裁定（本院

卷第11-12頁）在卷可稽，堪可認定。　　

(二)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

  1.憲法第16條規定人民有訴願及訴訟之權，人民之權利或法律

上利益遭受損害，不得僅因身分或職業關係，即限制其依法

律所定程序提起訴願或訴訟（司法院釋字第430號解釋參

照）。公務人員與國家間雖具有公法上職務關係，然其作為

基本權主體之身分與一般人民並無不同，本於憲法第16條有

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人民因其公務人員身分，與其服務機

關或人事主管機關發生公法上爭議，認其權利遭受違法侵

害，或有主張權利之必要，自得按相關措施與爭議之性質，

依法提起相應之行政訴訟，並不因其公務人員身分而異其公

法上爭議之訴訟救濟途徑之保障。又各種行政訴訟均有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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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合法性要件與權利保護要件，公務人員欲循行政訴訟法請

求救濟，自應符合相關行政訴訟類型之法定要件。至是否違

法侵害公務人員之權利，則仍須根據行政訴訟法或其他相關

法律之規定，依個案具體判斷，尤應整體考量行政機關所採

取措施之目的、性質以及干預之程度，如屬顯然輕微之干

預，即難謂構成權利之侵害，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理由

書意旨闡釋甚明。而軍人為廣義之公務員或公務員之一種，

與國家間具有公法上之職務關係，於涉及軍人因其身分與其

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發生公法上爭議，認其權利遭受違

法侵害之事件，上開解釋理由書意旨亦有其適用。

　2.懲罰法第32條第1項規定：「被懲罰人對懲罰處分，如有不

服，均得向上級申訴。對撤職、降階、降級、罰薪及悔過之

處分，如有不服，得依法提起訴願、行政訴訟。」針對不同

懲罰種類，已規範不同之救濟方式，其中雖未明文規定記

過、記大過得依法提起訴願、行政訴訟，然依懲罰法第20

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第1項第4

款、第29條第1項第2款、陸海空軍軍官士官考績條例第6

條、國軍志願役軍官士官及志願士兵考績作業規定第8點第6

款第2目、第7款第2目、第8款第3目、第9款等規定，軍人考

績年度內受記過1次之懲罰處分者，至少必須記功1次之平衡

功獎相抵後，並再獲嘉獎或事蹟存記1次獎勵，考績績等始

得評列為甲等以上，已影響其年度考績得否評列為乙上以上

或乙等以上之要件認定，進而影響其考績獎金之給與，此觀

陸海空軍軍官士官考績績等及獎金標準第6條第1項規定自

明。綜言之，軍人受懲罰法之記過、記大過等懲罰處分，對

其考績、考績獎金、任官、任職、調訓、勛獎等關係人民服

公職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已直接發生相關不利影響之法律效

果，應屬行政程序法第92條、訴願法第3條所稱之行政處

分，故此等對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之不利影響，已非顯然輕

微之干預，是以受懲罰之軍人如對受記過處分有所不服，應

認該處分已對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構成違法侵害，自得依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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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訴訟法第4條之規定，提起撤銷訴訟，以資救濟，落實憲

法保障之訴訟權。準此，本件原告對受記過1次之原處分循

序提起行政爭訟，並提起本件撤銷訴訟以資救濟，所為程序

於法並無不合，合先敘明。　　

　3.懲罰法：

　　⑴第15條第2款規定：「現役軍人有下列違失行為之一者，

應受懲罰：……二、辦理業務不遵法令程序。」

　　⑵第12條規定：「軍官懲罰之種類如下：一、撤職。二、降

階。三、降級。四、記過。五、罰薪。六、申誡。七、檢

束。」

　　⑶第8條第1項規定：「（第1項）辦理懲罰案件，應視違失

行為情節之輕重，並審酌下列事項：一、行為之動機、目

的。二、行為時所受之刺激。三、行為之手段。四、行為

人之生活狀況。五、行為人之品行及智識程度。六、行為

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七、行為人與被害人

之關係。八、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九、行為所生之危

險或損害。十、行為後之態度。」

  4.作業手冊及文書處理獎懲表：

　　⑴作業手冊第02038點規定：「文書處理，應隨到隨辦、隨

辦隨送，不得積壓。」

　　⑵作業手冊第02052點第5項規定：「承辦人員擬辦案件，應

依輕重緩急，急要者提前擬辦，其他亦應依序辦理，並均

於規定時限完成，不得積壓。」

　　⑶作業手冊第02123點第1項規定：「公文處理時限，除限期

公文、專案管制案件、監察案件、人民申請案件、訴願案

件或其他依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均不含假日。」　　　

　　⑷作業手冊第02128點第2項第1、2款規定：「（第2項）稽

催權責及要領：（1）承辦人自我檢查：甲、確保公文品

質與時效，把握簽辦時效，力求依限辦結；必須展期時，

報請權責主管核准。如有差假，應指定業務代理人，避免

積壓公文。乙、自簽辦之日起至發文之日止，應主動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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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辦、會辦、呈核、發文、送達等處理流程之查催，如有

查催困難情事，應即時向單位主管或文書單位反映處理。

（2）單位主官（管）督導催辦：甲、應確實掌握承辦人

公文承辦時效及查催資料；對權責內核准展期及已逾期仍

未辦理展期案件，主動督促及輔導承辦人依限完成，如有

逾處理時效或延誤公文者即予檢討。乙、部屬差假，應督

促業務代理人確實於時限內辦妥應代辦公文，以落實職務

代理制度。丙、提示處理原則，或協助承辦人跨單位協調

爭議性公文分文及處理；若屬專案性質或新增業務，應指

派承辦人儘速處理簽辦，避免延誤時效。」

　　⑸作業手冊第02129點第1、4項規定：「（第1項）案件經詳

細檢討，預計不能於規定時間內辦結時，承辦人應在屆滿

處理時限以前，報請權責主管核准展期（會辦案件亦

同）：……。（第4項）各類公文未於原規定之處理時限

內辦結者，即屬逾期案件。逾期案件經辦理展期後，如公

文實際有積壓事實者，仍應負積壓責任。」

　　⑹作業手冊第02130點第1項規定：「一般公文時效管制：

1、處理時限：（1）最速件：1日（但緊急公文仍須依個

案需要之時限內完成）。（2）速件：3日。（3）普通

件：6日。……」

　　⑺作業手冊第06015點第1項規定：「前述獎懲，除有關公文

誤失及公文時效管制部分，應按『國軍公文誤失作業責任

區分表』及『國軍文書處理獎懲項目表』辦理外，餘由各

級單位審酌實際情形，按權責自行核予獎懲。」

    ⑻文書處理獎懲表之懲罰第1點：「無故積壓公文或公文處

理逾限者。」

    ⑼上開作業手冊及文書處理獎懲表之規定，核屬國防部為維

護軍紀，依其職權為協助所屬各級機關及單位關於文書之

簡化、保密、流程管理、文書用具及處理標準等事項，以

及對於未依規定為文書流程管理之國軍人員行使懲處種類

所訂頒之行政規則，作為國軍人員遂行文書處理之準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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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與行政程序法第159條所稱之行政規則相合，且核無違

反法律保留原則或明確性原則之情事，自得適用並作為判

斷之依據。　　

　(三)被告對原告作成核予「記過乙次」之原處分，核屬適法有

據，並無違誤：

　　1.被告作成原處分前，已於111年6月14日以系爭通知單載明

就原告所收辦之系爭第1、2、3、4案涉有無故積壓公文或

公文處理逾限之情形，請求原告於111年6月20日上午9時

前提供自白書或檢討報告而陳述意見，原告亦於當日簽收

該通知單一節，有系爭通知單（本院卷第145頁）在卷可

稽；其後，原告未依限提供自白書或檢討報告，被告遂以

系爭第1、2、3、4案之內容進行調查並會辦相關單位彙整

意見後，認原告所收辦之系爭第1、2、3、4案之公文處理

有違反懲罰法第15條第2款「辨理業務不遵法令程序」及

文書處理獎懲表之懲罰第1點「無故積壓公文或公文處理

逾限者」之規定，嗣對原告作成核予「記過乙次」之原處

分，有被告111年6月28日懲罰建議簽呈與會辦相關資料

（本院卷第137-144頁）及原處分（地行卷第31-33頁）在

卷可憑。準此，堪認被告作成原處分所認原告有違反上開

規定之懲罰事由，當為系爭第1、2、3、4案之內容，而此

情亦為原告於簽收系爭通知單時起所得悉。至原處分之懲

罰事由欄雖僅略載系爭第1、2案之案由，然其所記載之時

點係為「111年4、5月份」，而系爭第1、2案之收辦及辦

結時間均為111年4月份（詳後述），未及於111年5月份，

自無可能為此等記載時點所涵蓋，據此，堪認此等記載時

點所指案件，除系爭第1、2案之內容外，當仍包含系爭第

3、4案之內容在內，尚難認有不明確之情形，則原處分對

原告所為之懲罰事由，自當為系爭第1、2、3、4案之內

容；又被告已於本件行政訴訟中追補此部分理由（本院卷

第118-119、213頁），並未改變原處分之本質與結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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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且屬於原處分作成時即已存在之理由，並無礙當

事人之攻擊防禦，應認為合法追補理由，均合先敘明。

　  2.經查，原告所收辦系爭第1、2、3、4案之公文，並非屬於

最速件或速件，而皆僅屬於普通件一情，已為被告陳明在

卷（本院卷第213頁），是依作業手冊第02123點第1項及

第02130點第1項之規定，原告就系爭第1、2、3、4案之公

文處理時限皆為6日（不含假日），首堪認定。又查，系

爭第1案係於111年4月6日收件，限辦日為同年月14日，而

於同年月14日辦理展期，惟至同年月26日簽辦呈核，後於

同年月27日辦結；系爭第2案係於111年4月11日收件，限

辦日為同年月19日，惟至同年月19日簽辦呈核，而於同年

月20日辦理展期，後於同年月26日辦結；系爭第3案係於1

11年4月26日收件，限辦日為同年5月4日，而於同年5月4

日辦理展期，惟至同年5月11日簽辦呈核並辦結；系爭第4

案係於111年4月28日收件，限辦日為同年5月6日，惟至同

年5月10日辦理展期，並於同年5月11日辦結等情，有被告

所提出之公文系統全程查詢紀錄表（本院卷第53-58

頁）、公文展期處理情形表單（本院卷第159-160頁）、

系爭第1案之簽呈及相關資料（本院卷第161-165頁）、系

爭第2案之簽呈（本院卷第171-173頁）、系爭第3案之簽

呈（本院卷第169-170頁）、系爭第4案之簽呈及相關資料

（本院卷第167-168頁）在卷可憑，均可認定，是原告就

收辦之系爭第1、2、3、4案雖有簽辦且經核准展期，然依

作業手冊第02129點第1、4項之規定，此4案仍皆屬未於原

規定之處理時限內辦結之逾期案件，且依前揭事證，亦可

認被告所陳此4案所逾期之日數分別為8.5日、7日、4.5

日、2.5日一節，應可採信。

　　3.再依前述之作業手冊第02038點、第02052點第5項、第021

28點第2項第1、2款等規定，可知承辦人對於公文處理，

必須主動留意各處理流程之查催，依循輕重緩急，除急要

者提前擬辦外，其他案件亦應依序辦理，於規定時限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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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而不得積壓，如有困難情事，則應向單位主管或文書

單位反應處理。則原告既為系爭第1、2、3、4案之公文處

理承辦人，自應遵守前述規定，於承辦案件時依循處理，

如果遇有業務繁忙、身心壓力等困難情事，而無法如期完

成承辦案件之公文處理時，理應依前述規定，應向單位主

管或文書單位反應，尋求協助方是，是縱令原告所執前揭

主張要旨所述其業務繁重、各項公務繁忙、待辦公文眾

多、需與長官討論及撰擬、積勞成疾、身心壓力過大、精

神狀況不穩定等情非虛，然依被告所提出之晤談歷史記錄

表（被證卷第3-7頁，審議卷1第39-55頁，再審議卷2右上

頁碼第187-203頁）、111年4月、5月間之簡式健康表施測

結果名冊及便簽（被證卷第9-33頁，再審議卷2右上頁碼

第41-62、139-159頁）、個案輔導紀錄表（審議卷1第56-

59頁，再審議卷2右上頁碼第204-207頁）所示，原告固於

111年5月、6月間有因工作壓力至身心科就診及住院、111

年5月第2週時顯示原告有重度情緒困擾之情事，惟尚無積

極事證顯示其於111年4月間有輕度以上情緒困擾之情形，

況觀以被告所提出之公務群組訊息內容（本院卷第43-5

0、219-226頁，再審議卷2右上頁碼第26-33頁）所示，文

檔承辦人何君確有於該公務群組就系爭第1、2、3、4案告

知原告限辦日及逾期天數，並提醒簽辦及辦理展期，而原

告均有讀取該等訊息，卻仍未見原告向何君反應有何業務

繁忙、身心壓力等困難，無法如期完成承辦案件之公文處

理而欲尋求協助之情形，據此，堪認被告所陳：原告於辦

理系爭第1、2、3、4案之業務期間，均未向各級幹部反應

業務繁重及公文難以簽辦之問題一節，尚堪採信，從而，

原告就其所收辦之系爭第1、2、3、4案之逾期案件經辦理

展期後，實際仍有積壓事實，且依前所述情節仍屬該當無

故，自仍應負積壓責任。至被告雖陳111年3、4月間之晤

談歷史記錄表已因原告退伍而無法調閱提供及有未提供11

1年4月第2週簡式健康表施測結果名冊之情事，然原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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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亦未能提出其於系爭第1、2、3、4案之限辦或展期期間

有因業務繁忙、身心壓力等困難情事，無法如期完成承辦

案件之公文處理時而有向單位主管或文書單位反應之積極

事證相佐，故仍不足以據此採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4.至觀以作業手冊第02128點第2項第3款之乙、丙規定：

「……（3）文書單位協助查催：……乙、每週定期製發

稽催單，將前1週逾期公文送請承辦單位確實答復延辦理

由，並彙呈幕僚長核閱或提報會議檢討；稽催成果每月統

計、檢討1次，並呈送單位主官核閱。丙、對稽催超過2次

以上仍未處理者，應簽處失職人員。……」可知，此等規

定核屬規範文書單位協助查催通知承辦單位回復延辦理由

之權責，並非屬於認定承辦人員有無故積壓公文之要件，

是縱令本件中之文書單位有疏於未以稽催單通知原告所屬

承辦單位，然亦無從執此得以解免原告就系爭第1、2、

3、4案仍有無故積壓公文之違失行為責任，是原告執前揭

主張要旨就此所陳，亦不足採。

　　5.此外，本院已依原告聲請向被告調取如原告書狀要求之相

關文件資料（本院卷第237-239、245頁），而經被告以書

狀回復僅能提供如被證11至13所示資料（本院卷第257-26

2頁、隨卷外放之被證卷），其餘資料已因時間久遠或已

過保存期限而無法調得（本院卷第253-255頁）。據此以

觀，原告雖欲調取休假表、一級輔導一級及督導時間輪值

表、戰情輪值表、打靶督導輪值表、小額採購修繕類批核

資料（含科指目2063房屋建築養護費、2069設施及機械設

備養護費、長官核可下授下級單位使用預算電話紀錄、單

位完成修繕或養護預算申請電話紀錄、預算完成使用結報

簽核紀錄）、每日工程管制會議開會時間表、營區進出入

管制簿等資料，而欲證明其實際能工作時間，並非無故不

處理造成積壓云云，然此等資料縱使調得，亦無非如前所

述，縱令原告所執前揭主張要旨所述其業務繁重、各項公

務繁忙、待辦公文眾多、需與長官討論及撰擬等情非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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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仍未見原告於系爭第1、2、3、4案之限辦或展期期間有

向單位主管或文書單位反應之情形，是被告雖無法提供此

等資料，惟此仍不足以採為有利原告之認定。又被告固無

法提供原告所欲調取之系爭第1案之2份紙本資料、稽催作

業紀錄、111年3、4月之晤談紀錄、111年2月至5月有欠缺

之心情量表（簡式量表）、111年2月至5月有欠缺之個案

輔導紀錄表，惟如前述，原告就此亦皆未能提出其有因業

務繁忙、身心壓力等困難情事，無法如期完成承辦案件之

公文處理時而有向單位主管或文書單位反應之積極事證相

佐，故被告雖無法提供該等資料，然此仍不足以採為有利

原告之認定，均併此敘明。

　　6.綜上所述，原告就其所收辦之系爭第1、2、3、4案之逾期

案件經辦理展期後，實際仍有積壓事實，且核屬該當無

故，仍應負積壓責任，當有違反懲罰法第15條第2款「辨

理業務不遵法令程序」及文書處理獎懲表之懲罰第1點

「無故積壓公文」之規定，則被告經調查後審認原告就其

所收辦之系爭第1、2、3、4案有違反上開規定，依法予以

懲罰，於法並無不合；又依被告前述答辯要旨所陳，其對

原告所為之懲罰係參酌懲罰法第8條規定，及考量原告於1

07年自國防大學理工學院畢業，至本案肇生已任官4年，

應具備簽辦公文之基本學能，且何君每日均於公務群組提

醒所屬參謀簽辦公文之時限，原告明知其業管之多份公文

均有逾期之情形，仍遲至於限辦日後始簽辦公文，實難認

無積壓公文之意。又逾期公文之份數及天數，已嚴重悖離

一般參謀作業標準，影響被告作業紀律及業務推展甚鉅，

原告對於何君及各級長官多次提醒其公文時效之問題，不

予理會，依然延誤簽辦期限，態度甚為消極。故被告參考

類似懲罰案例有關公文逾期乙件核予「申誡兩次」，則原

告件數達4件，故對原告作成核予「記過乙次」之原處

分，經核並無裁量逾越、濫用或怠惰之違法，當屬適法有

據，並無違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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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而無一一論述

之必要，併予說明。

　六、結論：原處分合法，審議決議遞予維持，並無不合，再審

議決議雖誤為被告僅就系爭第1、2案對原告予以處罰並無

違法或不當，惟結論並無二致，亦無撤銷之必要。從而，

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審議決議及再審議決議，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鴻仁

                                    法  官  林家賢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

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

之一者，得不

委任律師為訴

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

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

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

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

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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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書記官  張正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

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

列情形之一，

經最高行政法

院 認 為 適 當

者，亦得為上

訴審訴訟代理

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

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

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

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

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

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

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

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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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2年度訴字第1028號
114年1月15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呂旭智                                 
被      告  憲兵二0二指揮部


代  表  人  陳致航              
訴訟代理人  王羿凱              
            李健榮              
上列當事人間陸海空軍懲罰法事件，原告不服國防部中華民國112年6月5日112年再審字第11號再審議決議，提起行政訴訟，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簡字第56號行政訴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1.按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第3項第2款規定：「（第1項）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第3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二、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原為：「請求撤銷行政懲處、懲處案承辦人與簽處懲處案長官公開道歉。」（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院〉112年度簡字第56號卷〈下稱地行卷〉第11頁)。嗣於本院審理中變更聲明為：「撤銷原處分、審議決議及再審議決議。」（本院卷第103、231頁)。經核其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請求之基礎不變，本院認其所為訴之變更，洵屬適當，應予准許。
　2.原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行政訴訟法第2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併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被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
    原告前於被告機關任職上尉後勤官期間，因於民國111年4月、5月份收辦「汛期國家賠償事件防範及處理參考精進作為」、「福西營區路面整修工程第一次選色選樣」等案，無故積壓公文並逾處理時限，影響作業紀律及進度，案經調查後，認構成陸海空軍懲罰法（按：該法業於113年8月7日全文修正公布，惟施行日期尚未經行政院定之，故以下仍以現行法為據，下稱懲罰法）第15條第2款「辨理業務不遵法令程序」及國軍文書處理暨檔案管理作業獎懲項目表（下稱文書處理獎懲表）之懲罰第1點「無故積壓公文或公文處理逾限者」之違失行為，經被告以111年7月12日憲將二字第11100116148號令核予「記過乙次」懲罰（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申請審議，經國防部參謀本部國軍官兵權益保障會於111年12月20日以ll1年審議字第30號審議決議（下稱審議決議）駁回後，原告仍不服，申請再審議，再經國防部於112年6月5日以112年再審字第11號再審議審查決議（下稱再審議決議）駁回後，原告猶不服，向桃院提起本件行政訴訟，嗣經桃院以112年度簡字第56號行政訴訟裁定（下稱112簡56裁定）移送本院。　　
三、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本件懲罰事由為被告認原告於111年4、5月收辦上開案件，無故積壓公文並逾處理時限，影響作業紀律及進度，惟原告時任被告後勤官，業務繁重，負責被告部内的工程與部分採購業務，當時為被告轄下執行之工程改建案計5件，而單位承接工程相關業務參謀僅原告1員，常需與廠商、下級單位溝通協調施工等相關配合事項，原告於現地與被告之間來回奔波，各項公務均十分繁忙，待辦公文多如牛毛，應執行之公文仍需與長官討論與撰擬，導致原告積勞成疾，身心壓力過大，精神狀態不穩定，於111年2月至4月需要心理輔導晤談，000年0月已經生病住院，被告卻於原告住院期間以原處分懲罰原告，對原告實為不公。又原告當時承辦上開案件時，並未收到文書單位製發稽催單，原處分之懲罰程序顯與國軍文書檔案作業手冊（下稱作業手冊）第02128點第2項第3款（按：原告誤為第2款第3目）之乙、丙規定不符，原處分影響原告當年度之考績獎金，但原告針對當年度考績乙等及獎金核給，並沒有提起救濟。
(二)聲明：撤銷原處分、審議決議及再審議決議。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本件調查過程中，為了解案情並調查對原告有利部分，於111年6月14日請原告提供意見，惟原告自願放棄陳述，故被告依懲罰法第30條第1項、第2項規定辦理，認原告違失行為經查屬實，核予懲罰與法無違。
　2.原處分是對以下4案為懲罰。依作業手冊第02130點一般公文時效管制第1項規定，原告所積壓之公文均屬普通件公文，故處理時限以6日為限。惟原告遲至限辦日當日或限辦當日之後始簽辦公文，放任逾期，故被告認其有積壓公文之違失行為明確，說明如下：
　  ⑴收文號1110027811號（按：即「汛期國家賠償事件防範及處理參考精進作為」案，下稱系爭第1案）：本案於111年4月6日收件，限辦日為4月14日，4月14日辦理展期，惟原告遲至4月26日始簽辦呈核，並於4月27日辦畢歸檔，共逾期8.5日。
　　⑵收文號1110029336號（按：即「福西營區路面整修工程第一次選色選樣」案，下稱系爭第2案）：本案於111年4月11日收件，限辦日為4月19日，惟原告遲至4月19日始簽辦呈核，4月20日辦理展期（逾期辦理），後於4月26日辦畢歸檔，共逾期7日。
　　⑶收文號1110033903號（按：即「『園藝所連』六館土地及營舍遭民占用處理」案，下稱系爭第3案）：本案於111年4月26日收件，限辦日為5月4日，5月4日辦理展期，惟原告遲至5月11日始簽辦呈核，並於5月11日辦畢歸檔，共逾期4.5日。
　　⑷收文號1110034711號（按：即「『堅實營區新建工程』公共藝術設置第一次執行小組會議」案，下稱系爭第4案）：本案於111年4月28日收件，限辦日為5月6日，惟原告遲至5月10日始辦理展期（逾期辦理）及簽辦呈核，並於5月11日辦畢歸檔，共逾期2.5日。
　3.被告之公文系統均有紀錄，且文書檔案管理承辦人士官長即訴外人何眉君（下稱何君）每日均於被告公務群組告知限辦日及逾期天數，並提醒所屬參謀盡速簽辦及辦理展期，原告均有讀取相關訊息，應知悉簽辦公文之程序規定，然仍逾期多日始將公文簽辦完畢，故難辭其咎。原告所述旨揭公文係因須經協調、研討等事項，致逾期多日云云，然查詢公文系統顯示系爭第1、3、4案等3份公文均為電子公文，自簽辦至呈核、歸檔全程均無會辦其餘科室，且被告參謀主任上校尤惠閔於每日集合課檢及每週參謀會報時機，多次宣達應注意公文時效之問題，若有須協調、會辦及公文往返等情致所須簽辦時間較長，應先將公文簽辦完畢完成歸檔，並持續管辦後創稿呈核。另原告陳述其業務過於繁重云云，惟原告辦理業務期間，均未向各級幹部反映業務繁重及公文難以簽辦之問題，其住院後，全部業務交由被告後勤科上尉楊昱賢（下稱楊君）辦理，楊君代理期間同時兼辦原有業務，均能按時完成各項工作，無公文逾期之情事，亦無表示有業務繁重狀況，故原告所陳應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4.原告之違失行為經參酌懲罰法第8條規定，考量其於107年自國防大學理工學院畢業，至本案肇生已任官4年，應具備簽辦公文之基本學能，且何君每日均於公務群組提醒所屬參謀簽辦公文之時限，原告明知其業管之多份公文均有逾期之情形，仍遲至於限辦日後始簽辦公文，實難認無積壓公文之意。又逾期公文之份數及天數，已嚴重悖離一般參謀作業標準，影響被告作業紀律及業務推展甚鉅，原告對於何君及各級長官多次提醒其公文時效之問題，不予理會，依然延誤簽辦期限，態度甚為消極。故被告參考類似懲罰案例有關公文逾期乙件核予「申誡兩次」，則原告件數達4件，核予「記過乙次」懲罰，應屬適當。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一)前提事實：
　　前揭事實概要欄之事實，有公文系統全程查詢紀錄表（本院卷第53-58頁）、系爭案件公文簽呈及辦理資料（本院卷第161-173頁）、被告111年6月28日懲罰建議簽呈及會辦相關資料（本院卷第137-144頁）、行政違失行為自白書或檢討報告通知單（下稱系爭通知單，見本院卷第145頁）、原處分（地行卷第31-33頁）、審議決議（地行卷第16-22頁）、再審議決議（本院卷第186-192頁）及桃院112簡56裁定（本院卷第11-12頁）在卷可稽，堪可認定。　　
(二)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
  1.憲法第16條規定人民有訴願及訴訟之權，人民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遭受損害，不得僅因身分或職業關係，即限制其依法律所定程序提起訴願或訴訟（司法院釋字第430號解釋參照）。公務人員與國家間雖具有公法上職務關係，然其作為基本權主體之身分與一般人民並無不同，本於憲法第16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人民因其公務人員身分，與其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發生公法上爭議，認其權利遭受違法侵害，或有主張權利之必要，自得按相關措施與爭議之性質，依法提起相應之行政訴訟，並不因其公務人員身分而異其公法上爭議之訴訟救濟途徑之保障。又各種行政訴訟均有其起訴合法性要件與權利保護要件，公務人員欲循行政訴訟法請求救濟，自應符合相關行政訴訟類型之法定要件。至是否違法侵害公務人員之權利，則仍須根據行政訴訟法或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依個案具體判斷，尤應整體考量行政機關所採取措施之目的、性質以及干預之程度，如屬顯然輕微之干預，即難謂構成權利之侵害，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理由書意旨闡釋甚明。而軍人為廣義之公務員或公務員之一種，與國家間具有公法上之職務關係，於涉及軍人因其身分與其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發生公法上爭議，認其權利遭受違法侵害之事件，上開解釋理由書意旨亦有其適用。
　2.懲罰法第32條第1項規定：「被懲罰人對懲罰處分，如有不服，均得向上級申訴。對撤職、降階、降級、罰薪及悔過之處分，如有不服，得依法提起訴願、行政訴訟。」針對不同懲罰種類，已規範不同之救濟方式，其中雖未明文規定記過、記大過得依法提起訴願、行政訴訟，然依懲罰法第20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第1項第4款、第29條第1項第2款、陸海空軍軍官士官考績條例第6條、國軍志願役軍官士官及志願士兵考績作業規定第8點第6款第2目、第7款第2目、第8款第3目、第9款等規定，軍人考績年度內受記過1次之懲罰處分者，至少必須記功1次之平衡功獎相抵後，並再獲嘉獎或事蹟存記1次獎勵，考績績等始得評列為甲等以上，已影響其年度考績得否評列為乙上以上或乙等以上之要件認定，進而影響其考績獎金之給與，此觀陸海空軍軍官士官考績績等及獎金標準第6條第1項規定自明。綜言之，軍人受懲罰法之記過、記大過等懲罰處分，對其考績、考績獎金、任官、任職、調訓、勛獎等關係人民服公職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已直接發生相關不利影響之法律效果，應屬行政程序法第92條、訴願法第3條所稱之行政處分，故此等對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之不利影響，已非顯然輕微之干預，是以受懲罰之軍人如對受記過處分有所不服，應認該處分已對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構成違法侵害，自得依行政訴訟法第4條之規定，提起撤銷訴訟，以資救濟，落實憲法保障之訴訟權。準此，本件原告對受記過1次之原處分循序提起行政爭訟，並提起本件撤銷訴訟以資救濟，所為程序於法並無不合，合先敘明。　　
　3.懲罰法：
　　⑴第15條第2款規定：「現役軍人有下列違失行為之一者，應受懲罰：……二、辦理業務不遵法令程序。」
　　⑵第12條規定：「軍官懲罰之種類如下：一、撤職。二、降階。三、降級。四、記過。五、罰薪。六、申誡。七、檢束。」
　　⑶第8條第1項規定：「（第1項）辦理懲罰案件，應視違失行為情節之輕重，並審酌下列事項：一、行為之動機、目的。二、行為時所受之刺激。三、行為之手段。四、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五、行為人之品行及智識程度。六、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七、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八、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九、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行為後之態度。」
  4.作業手冊及文書處理獎懲表：
　　⑴作業手冊第02038點規定：「文書處理，應隨到隨辦、隨辦隨送，不得積壓。」
　　⑵作業手冊第02052點第5項規定：「承辦人員擬辦案件，應依輕重緩急，急要者提前擬辦，其他亦應依序辦理，並均於規定時限完成，不得積壓。」
　　⑶作業手冊第02123點第1項規定：「公文處理時限，除限期公文、專案管制案件、監察案件、人民申請案件、訴願案件或其他依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均不含假日。」　　　
　　⑷作業手冊第02128點第2項第1、2款規定：「（第2項）稽催權責及要領：（1）承辦人自我檢查：甲、確保公文品質與時效，把握簽辦時效，力求依限辦結；必須展期時，報請權責主管核准。如有差假，應指定業務代理人，避免積壓公文。乙、自簽辦之日起至發文之日止，應主動注意簽辦、會辦、呈核、發文、送達等處理流程之查催，如有查催困難情事，應即時向單位主管或文書單位反映處理。（2）單位主官（管）督導催辦：甲、應確實掌握承辦人公文承辦時效及查催資料；對權責內核准展期及已逾期仍未辦理展期案件，主動督促及輔導承辦人依限完成，如有逾處理時效或延誤公文者即予檢討。乙、部屬差假，應督促業務代理人確實於時限內辦妥應代辦公文，以落實職務代理制度。丙、提示處理原則，或協助承辦人跨單位協調爭議性公文分文及處理；若屬專案性質或新增業務，應指派承辦人儘速處理簽辦，避免延誤時效。」
　　⑸作業手冊第02129點第1、4項規定：「（第1項）案件經詳細檢討，預計不能於規定時間內辦結時，承辦人應在屆滿處理時限以前，報請權責主管核准展期（會辦案件亦同）：……。（第4項）各類公文未於原規定之處理時限內辦結者，即屬逾期案件。逾期案件經辦理展期後，如公文實際有積壓事實者，仍應負積壓責任。」
　　⑹作業手冊第02130點第1項規定：「一般公文時效管制：1、處理時限：（1）最速件：1日（但緊急公文仍須依個案需要之時限內完成）。（2）速件：3日。（3）普通件：6日。……」
　　⑺作業手冊第06015點第1項規定：「前述獎懲，除有關公文誤失及公文時效管制部分，應按『國軍公文誤失作業責任區分表』及『國軍文書處理獎懲項目表』辦理外，餘由各級單位審酌實際情形，按權責自行核予獎懲。」
    ⑻文書處理獎懲表之懲罰第1點：「無故積壓公文或公文處理逾限者。」
    ⑼上開作業手冊及文書處理獎懲表之規定，核屬國防部為維護軍紀，依其職權為協助所屬各級機關及單位關於文書之簡化、保密、流程管理、文書用具及處理標準等事項，以及對於未依規定為文書流程管理之國軍人員行使懲處種類所訂頒之行政規則，作為國軍人員遂行文書處理之準據，而與行政程序法第159條所稱之行政規則相合，且核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或明確性原則之情事，自得適用並作為判斷之依據。　　
　(三)被告對原告作成核予「記過乙次」之原處分，核屬適法有據，並無違誤：
　　1.被告作成原處分前，已於111年6月14日以系爭通知單載明就原告所收辦之系爭第1、2、3、4案涉有無故積壓公文或公文處理逾限之情形，請求原告於111年6月20日上午9時前提供自白書或檢討報告而陳述意見，原告亦於當日簽收該通知單一節，有系爭通知單（本院卷第145頁）在卷可稽；其後，原告未依限提供自白書或檢討報告，被告遂以系爭第1、2、3、4案之內容進行調查並會辦相關單位彙整意見後，認原告所收辦之系爭第1、2、3、4案之公文處理有違反懲罰法第15條第2款「辨理業務不遵法令程序」及文書處理獎懲表之懲罰第1點「無故積壓公文或公文處理逾限者」之規定，嗣對原告作成核予「記過乙次」之原處分，有被告111年6月28日懲罰建議簽呈與會辦相關資料（本院卷第137-144頁）及原處分（地行卷第31-33頁）在卷可憑。準此，堪認被告作成原處分所認原告有違反上開規定之懲罰事由，當為系爭第1、2、3、4案之內容，而此情亦為原告於簽收系爭通知單時起所得悉。至原處分之懲罰事由欄雖僅略載系爭第1、2案之案由，然其所記載之時點係為「111年4、5月份」，而系爭第1、2案之收辦及辦結時間均為111年4月份（詳後述），未及於111年5月份，自無可能為此等記載時點所涵蓋，據此，堪認此等記載時點所指案件，除系爭第1、2案之內容外，當仍包含系爭第3、4案之內容在內，尚難認有不明確之情形，則原處分對原告所為之懲罰事由，自當為系爭第1、2、3、4案之內容；又被告已於本件行政訴訟中追補此部分理由（本院卷第118-119、213頁），並未改變原處分之本質與結果（同一性），且屬於原處分作成時即已存在之理由，並無礙當事人之攻擊防禦，應認為合法追補理由，均合先敘明。
　  2.經查，原告所收辦系爭第1、2、3、4案之公文，並非屬於最速件或速件，而皆僅屬於普通件一情，已為被告陳明在卷（本院卷第213頁），是依作業手冊第02123點第1項及第02130點第1項之規定，原告就系爭第1、2、3、4案之公文處理時限皆為6日（不含假日），首堪認定。又查，系爭第1案係於111年4月6日收件，限辦日為同年月14日，而於同年月14日辦理展期，惟至同年月26日簽辦呈核，後於同年月27日辦結；系爭第2案係於111年4月11日收件，限辦日為同年月19日，惟至同年月19日簽辦呈核，而於同年月20日辦理展期，後於同年月26日辦結；系爭第3案係於111年4月26日收件，限辦日為同年5月4日，而於同年5月4日辦理展期，惟至同年5月11日簽辦呈核並辦結；系爭第4案係於111年4月28日收件，限辦日為同年5月6日，惟至同年5月10日辦理展期，並於同年5月11日辦結等情，有被告所提出之公文系統全程查詢紀錄表（本院卷第53-58頁）、公文展期處理情形表單（本院卷第159-160頁）、系爭第1案之簽呈及相關資料（本院卷第161-165頁）、系爭第2案之簽呈（本院卷第171-173頁）、系爭第3案之簽呈（本院卷第169-170頁）、系爭第4案之簽呈及相關資料（本院卷第167-168頁）在卷可憑，均可認定，是原告就收辦之系爭第1、2、3、4案雖有簽辦且經核准展期，然依作業手冊第02129點第1、4項之規定，此4案仍皆屬未於原規定之處理時限內辦結之逾期案件，且依前揭事證，亦可認被告所陳此4案所逾期之日數分別為8.5日、7日、4.5日、2.5日一節，應可採信。
　　3.再依前述之作業手冊第02038點、第02052點第5項、第02128點第2項第1、2款等規定，可知承辦人對於公文處理，必須主動留意各處理流程之查催，依循輕重緩急，除急要者提前擬辦外，其他案件亦應依序辦理，於規定時限完成，而不得積壓，如有困難情事，則應向單位主管或文書單位反應處理。則原告既為系爭第1、2、3、4案之公文處理承辦人，自應遵守前述規定，於承辦案件時依循處理，如果遇有業務繁忙、身心壓力等困難情事，而無法如期完成承辦案件之公文處理時，理應依前述規定，應向單位主管或文書單位反應，尋求協助方是，是縱令原告所執前揭主張要旨所述其業務繁重、各項公務繁忙、待辦公文眾多、需與長官討論及撰擬、積勞成疾、身心壓力過大、精神狀況不穩定等情非虛，然依被告所提出之晤談歷史記錄表（被證卷第3-7頁，審議卷1第39-55頁，再審議卷2右上頁碼第187-203頁）、111年4月、5月間之簡式健康表施測結果名冊及便簽（被證卷第9-33頁，再審議卷2右上頁碼第41-62、139-159頁）、個案輔導紀錄表（審議卷1第56-59頁，再審議卷2右上頁碼第204-207頁）所示，原告固於111年5月、6月間有因工作壓力至身心科就診及住院、111年5月第2週時顯示原告有重度情緒困擾之情事，惟尚無積極事證顯示其於111年4月間有輕度以上情緒困擾之情形，況觀以被告所提出之公務群組訊息內容（本院卷第43-50、219-226頁，再審議卷2右上頁碼第26-33頁）所示，文檔承辦人何君確有於該公務群組就系爭第1、2、3、4案告知原告限辦日及逾期天數，並提醒簽辦及辦理展期，而原告均有讀取該等訊息，卻仍未見原告向何君反應有何業務繁忙、身心壓力等困難，無法如期完成承辦案件之公文處理而欲尋求協助之情形，據此，堪認被告所陳：原告於辦理系爭第1、2、3、4案之業務期間，均未向各級幹部反應業務繁重及公文難以簽辦之問題一節，尚堪採信，從而，原告就其所收辦之系爭第1、2、3、4案之逾期案件經辦理展期後，實際仍有積壓事實，且依前所述情節仍屬該當無故，自仍應負積壓責任。至被告雖陳111年3、4月間之晤談歷史記錄表已因原告退伍而無法調閱提供及有未提供111年4月第2週簡式健康表施測結果名冊之情事，然原告就此亦未能提出其於系爭第1、2、3、4案之限辦或展期期間有因業務繁忙、身心壓力等困難情事，無法如期完成承辦案件之公文處理時而有向單位主管或文書單位反應之積極事證相佐，故仍不足以據此採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4.至觀以作業手冊第02128點第2項第3款之乙、丙規定：「……（3）文書單位協助查催：……乙、每週定期製發稽催單，將前1週逾期公文送請承辦單位確實答復延辦理由，並彙呈幕僚長核閱或提報會議檢討；稽催成果每月統計、檢討1次，並呈送單位主官核閱。丙、對稽催超過2次以上仍未處理者，應簽處失職人員。……」可知，此等規定核屬規範文書單位協助查催通知承辦單位回復延辦理由之權責，並非屬於認定承辦人員有無故積壓公文之要件，是縱令本件中之文書單位有疏於未以稽催單通知原告所屬承辦單位，然亦無從執此得以解免原告就系爭第1、2、3、4案仍有無故積壓公文之違失行為責任，是原告執前揭主張要旨就此所陳，亦不足採。
　　5.此外，本院已依原告聲請向被告調取如原告書狀要求之相關文件資料（本院卷第237-239、245頁），而經被告以書狀回復僅能提供如被證11至13所示資料（本院卷第257-262頁、隨卷外放之被證卷），其餘資料已因時間久遠或已過保存期限而無法調得（本院卷第253-255頁）。據此以觀，原告雖欲調取休假表、一級輔導一級及督導時間輪值表、戰情輪值表、打靶督導輪值表、小額採購修繕類批核資料（含科指目2063房屋建築養護費、2069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長官核可下授下級單位使用預算電話紀錄、單位完成修繕或養護預算申請電話紀錄、預算完成使用結報簽核紀錄）、每日工程管制會議開會時間表、營區進出入管制簿等資料，而欲證明其實際能工作時間，並非無故不處理造成積壓云云，然此等資料縱使調得，亦無非如前所述，縱令原告所執前揭主張要旨所述其業務繁重、各項公務繁忙、待辦公文眾多、需與長官討論及撰擬等情非虛，惟仍未見原告於系爭第1、2、3、4案之限辦或展期期間有向單位主管或文書單位反應之情形，是被告雖無法提供此等資料，惟此仍不足以採為有利原告之認定。又被告固無法提供原告所欲調取之系爭第1案之2份紙本資料、稽催作業紀錄、111年3、4月之晤談紀錄、111年2月至5月有欠缺之心情量表（簡式量表）、111年2月至5月有欠缺之個案輔導紀錄表，惟如前述，原告就此亦皆未能提出其有因業務繁忙、身心壓力等困難情事，無法如期完成承辦案件之公文處理時而有向單位主管或文書單位反應之積極事證相佐，故被告雖無法提供該等資料，然此仍不足以採為有利原告之認定，均併此敘明。
　　6.綜上所述，原告就其所收辦之系爭第1、2、3、4案之逾期案件經辦理展期後，實際仍有積壓事實，且核屬該當無故，仍應負積壓責任，當有違反懲罰法第15條第2款「辨理業務不遵法令程序」及文書處理獎懲表之懲罰第1點「無故積壓公文」之規定，則被告經調查後審認原告就其所收辦之系爭第1、2、3、4案有違反上開規定，依法予以懲罰，於法並無不合；又依被告前述答辯要旨所陳，其對原告所為之懲罰係參酌懲罰法第8條規定，及考量原告於107年自國防大學理工學院畢業，至本案肇生已任官4年，應具備簽辦公文之基本學能，且何君每日均於公務群組提醒所屬參謀簽辦公文之時限，原告明知其業管之多份公文均有逾期之情形，仍遲至於限辦日後始簽辦公文，實難認無積壓公文之意。又逾期公文之份數及天數，已嚴重悖離一般參謀作業標準，影響被告作業紀律及業務推展甚鉅，原告對於何君及各級長官多次提醒其公文時效之問題，不予理會，依然延誤簽辦期限，態度甚為消極。故被告參考類似懲罰案例有關公文逾期乙件核予「申誡兩次」，則原告件數達4件，故對原告作成核予「記過乙次」之原處分，經核並無裁量逾越、濫用或怠惰之違法，當屬適法有據，並無違誤。
　(四)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而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說明。
　六、結論：原處分合法，審議決議遞予維持，並無不合，再審議決議雖誤為被告僅就系爭第1、2案對原告予以處罰並無違法或不當，惟結論並無二致，亦無撤銷之必要。從而，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審議決議及再審議決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鴻仁
                                    法  官  林家賢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書記官  張正清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2年度訴字第1028號
114年1月15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呂旭智                                 
被      告  憲兵二0二指揮部

代  表  人  陳致航              
訴訟代理人  王羿凱              
            李健榮              
上列當事人間陸海空軍懲罰法事件，原告不服國防部中華民國11
2年6月5日112年再審字第11號再審議決議，提起行政訴訟，經臺
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簡字第56號行政訴訟裁定移送前來，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1.按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第3項第2款規定：「（第1項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
    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第3項）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二、訴訟標
    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本件原告起訴
    時訴之聲明原為：「請求撤銷行政懲處、懲處案承辦人與簽
    處懲處案長官公開道歉。」（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院〉
    112年度簡字第56號卷〈下稱地行卷〉第11頁)。嗣於本院審理
    中變更聲明為：「撤銷原處分、審議決議及再審議決議。」
    （本院卷第103、231頁)。經核其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
    ，但請求之基礎不變，本院認其所為訴之變更，洵屬適當，
    應予准許。
　2.原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
    無行政訴訟法第2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
    ，爰併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被告之聲
    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
    原告前於被告機關任職上尉後勤官期間，因於民國111年4月
    、5月份收辦「汛期國家賠償事件防範及處理參考精進作為
    」、「福西營區路面整修工程第一次選色選樣」等案，無故
    積壓公文並逾處理時限，影響作業紀律及進度，案經調查後
    ，認構成陸海空軍懲罰法（按：該法業於113年8月7日全文
    修正公布，惟施行日期尚未經行政院定之，故以下仍以現行
    法為據，下稱懲罰法）第15條第2款「辨理業務不遵法令程
    序」及國軍文書處理暨檔案管理作業獎懲項目表（下稱文書
    處理獎懲表）之懲罰第1點「無故積壓公文或公文處理逾限
    者」之違失行為，經被告以111年7月12日憲將二字第111001
    16148號令核予「記過乙次」懲罰（下稱原處分）。原告不
    服，申請審議，經國防部參謀本部國軍官兵權益保障會於11
    1年12月20日以ll1年審議字第30號審議決議（下稱審議決議
    ）駁回後，原告仍不服，申請再審議，再經國防部於112年6
    月5日以112年再審字第11號再審議審查決議（下稱再審議決
    議）駁回後，原告猶不服，向桃院提起本件行政訴訟，嗣經
    桃院以112年度簡字第56號行政訴訟裁定（下稱112簡56裁定
    ）移送本院。　　
三、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本件懲罰事由為被告認原告於111年4、5月收辦上開案件，
    無故積壓公文並逾處理時限，影響作業紀律及進度，惟原告
    時任被告後勤官，業務繁重，負責被告部内的工程與部分採
    購業務，當時為被告轄下執行之工程改建案計5件，而單位
    承接工程相關業務參謀僅原告1員，常需與廠商、下級單位
    溝通協調施工等相關配合事項，原告於現地與被告之間來回
    奔波，各項公務均十分繁忙，待辦公文多如牛毛，應執行之
    公文仍需與長官討論與撰擬，導致原告積勞成疾，身心壓力
    過大，精神狀態不穩定，於111年2月至4月需要心理輔導晤
    談，000年0月已經生病住院，被告卻於原告住院期間以原處
    分懲罰原告，對原告實為不公。又原告當時承辦上開案件時
    ，並未收到文書單位製發稽催單，原處分之懲罰程序顯與國
    軍文書檔案作業手冊（下稱作業手冊）第02128點第2項第3
    款（按：原告誤為第2款第3目）之乙、丙規定不符，原處分
    影響原告當年度之考績獎金，但原告針對當年度考績乙等及
    獎金核給，並沒有提起救濟。
(二)聲明：撤銷原處分、審議決議及再審議決議。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本件調查過程中，為了解案情並調查對原告有利部分，於11
    1年6月14日請原告提供意見，惟原告自願放棄陳述，故被告
    依懲罰法第30條第1項、第2項規定辦理，認原告違失行為經
    查屬實，核予懲罰與法無違。
　2.原處分是對以下4案為懲罰。依作業手冊第02130點一般公文
    時效管制第1項規定，原告所積壓之公文均屬普通件公文，
    故處理時限以6日為限。惟原告遲至限辦日當日或限辦當日
    之後始簽辦公文，放任逾期，故被告認其有積壓公文之違失
    行為明確，說明如下：
　  ⑴收文號1110027811號（按：即「汛期國家賠償事件防範及
      處理參考精進作為」案，下稱系爭第1案）：本案於111年
      4月6日收件，限辦日為4月14日，4月14日辦理展期，惟原
      告遲至4月26日始簽辦呈核，並於4月27日辦畢歸檔，共逾
      期8.5日。
　　⑵收文號1110029336號（按：即「福西營區路面整修工程第
      一次選色選樣」案，下稱系爭第2案）：本案於111年4月1
      1日收件，限辦日為4月19日，惟原告遲至4月19日始簽辦
      呈核，4月20日辦理展期（逾期辦理），後於4月26日辦畢
      歸檔，共逾期7日。
　　⑶收文號1110033903號（按：即「『園藝所連』六館土地及營
      舍遭民占用處理」案，下稱系爭第3案）：本案於111年4
      月26日收件，限辦日為5月4日，5月4日辦理展期，惟原告
      遲至5月11日始簽辦呈核，並於5月11日辦畢歸檔，共逾期
      4.5日。
　　⑷收文號1110034711號（按：即「『堅實營區新建工程』公共
      藝術設置第一次執行小組會議」案，下稱系爭第4案）：
      本案於111年4月28日收件，限辦日為5月6日，惟原告遲至
      5月10日始辦理展期（逾期辦理）及簽辦呈核，並於5月11
      日辦畢歸檔，共逾期2.5日。
　3.被告之公文系統均有紀錄，且文書檔案管理承辦人士官長即
    訴外人何眉君（下稱何君）每日均於被告公務群組告知限辦
    日及逾期天數，並提醒所屬參謀盡速簽辦及辦理展期，原告
    均有讀取相關訊息，應知悉簽辦公文之程序規定，然仍逾期
    多日始將公文簽辦完畢，故難辭其咎。原告所述旨揭公文係
    因須經協調、研討等事項，致逾期多日云云，然查詢公文系
    統顯示系爭第1、3、4案等3份公文均為電子公文，自簽辦至
    呈核、歸檔全程均無會辦其餘科室，且被告參謀主任上校尤
    惠閔於每日集合課檢及每週參謀會報時機，多次宣達應注意
    公文時效之問題，若有須協調、會辦及公文往返等情致所須
    簽辦時間較長，應先將公文簽辦完畢完成歸檔，並持續管辦
    後創稿呈核。另原告陳述其業務過於繁重云云，惟原告辦理
    業務期間，均未向各級幹部反映業務繁重及公文難以簽辦之
    問題，其住院後，全部業務交由被告後勤科上尉楊昱賢（下
    稱楊君）辦理，楊君代理期間同時兼辦原有業務，均能按時
    完成各項工作，無公文逾期之情事，亦無表示有業務繁重狀
    況，故原告所陳應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4.原告之違失行為經參酌懲罰法第8條規定，考量其於107年自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畢業，至本案肇生已任官4年，應具備簽
    辦公文之基本學能，且何君每日均於公務群組提醒所屬參謀
    簽辦公文之時限，原告明知其業管之多份公文均有逾期之情
    形，仍遲至於限辦日後始簽辦公文，實難認無積壓公文之意
    。又逾期公文之份數及天數，已嚴重悖離一般參謀作業標準
    ，影響被告作業紀律及業務推展甚鉅，原告對於何君及各級
    長官多次提醒其公文時效之問題，不予理會，依然延誤簽辦
    期限，態度甚為消極。故被告參考類似懲罰案例有關公文逾
    期乙件核予「申誡兩次」，則原告件數達4件，核予「記過
    乙次」懲罰，應屬適當。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一)前提事實：
　　前揭事實概要欄之事實，有公文系統全程查詢紀錄表（本院
    卷第53-58頁）、系爭案件公文簽呈及辦理資料（本院卷第1
    61-173頁）、被告111年6月28日懲罰建議簽呈及會辦相關資
    料（本院卷第137-144頁）、行政違失行為自白書或檢討報
    告通知單（下稱系爭通知單，見本院卷第145頁）、原處分
    （地行卷第31-33頁）、審議決議（地行卷第16-22頁）、再
    審議決議（本院卷第186-192頁）及桃院112簡56裁定（本院
    卷第11-12頁）在卷可稽，堪可認定。　　
(二)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
  1.憲法第16條規定人民有訴願及訴訟之權，人民之權利或法律
    上利益遭受損害，不得僅因身分或職業關係，即限制其依法
    律所定程序提起訴願或訴訟（司法院釋字第430號解釋參照
    ）。公務人員與國家間雖具有公法上職務關係，然其作為基
    本權主體之身分與一般人民並無不同，本於憲法第16條有權
    利即有救濟之意旨，人民因其公務人員身分，與其服務機關
    或人事主管機關發生公法上爭議，認其權利遭受違法侵害，
    或有主張權利之必要，自得按相關措施與爭議之性質，依法
    提起相應之行政訴訟，並不因其公務人員身分而異其公法上
    爭議之訴訟救濟途徑之保障。又各種行政訴訟均有其起訴合
    法性要件與權利保護要件，公務人員欲循行政訴訟法請求救
    濟，自應符合相關行政訴訟類型之法定要件。至是否違法侵
    害公務人員之權利，則仍須根據行政訴訟法或其他相關法律
    之規定，依個案具體判斷，尤應整體考量行政機關所採取措
    施之目的、性質以及干預之程度，如屬顯然輕微之干預，即
    難謂構成權利之侵害，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理由書意旨
    闡釋甚明。而軍人為廣義之公務員或公務員之一種，與國家
    間具有公法上之職務關係，於涉及軍人因其身分與其服務機
    關或人事主管機關發生公法上爭議，認其權利遭受違法侵害
    之事件，上開解釋理由書意旨亦有其適用。
　2.懲罰法第32條第1項規定：「被懲罰人對懲罰處分，如有不
    服，均得向上級申訴。對撤職、降階、降級、罰薪及悔過之
    處分，如有不服，得依法提起訴願、行政訴訟。」針對不同
    懲罰種類，已規範不同之救濟方式，其中雖未明文規定記過
    、記大過得依法提起訴願、行政訴訟，然依懲罰法第20條、
    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第1項第4款、第
    29條第1項第2款、陸海空軍軍官士官考績條例第6條、國軍
    志願役軍官士官及志願士兵考績作業規定第8點第6款第2目
    、第7款第2目、第8款第3目、第9款等規定，軍人考績年度
    內受記過1次之懲罰處分者，至少必須記功1次之平衡功獎相
    抵後，並再獲嘉獎或事蹟存記1次獎勵，考績績等始得評列
    為甲等以上，已影響其年度考績得否評列為乙上以上或乙等
    以上之要件認定，進而影響其考績獎金之給與，此觀陸海空
    軍軍官士官考績績等及獎金標準第6條第1項規定自明。綜言
    之，軍人受懲罰法之記過、記大過等懲罰處分，對其考績、
    考績獎金、任官、任職、調訓、勛獎等關係人民服公職權利
    或法律上利益，已直接發生相關不利影響之法律效果，應屬
    行政程序法第92條、訴願法第3條所稱之行政處分，故此等
    對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之不利影響，已非顯然輕微之干預，
    是以受懲罰之軍人如對受記過處分有所不服，應認該處分已
    對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構成違法侵害，自得依行政訴訟法第
    4條之規定，提起撤銷訴訟，以資救濟，落實憲法保障之訴
    訟權。準此，本件原告對受記過1次之原處分循序提起行政
    爭訟，並提起本件撤銷訴訟以資救濟，所為程序於法並無不
    合，合先敘明。　　
　3.懲罰法：
　　⑴第15條第2款規定：「現役軍人有下列違失行為之一者，應
      受懲罰：……二、辦理業務不遵法令程序。」
　　⑵第12條規定：「軍官懲罰之種類如下：一、撤職。二、降
      階。三、降級。四、記過。五、罰薪。六、申誡。七、檢
      束。」
　　⑶第8條第1項規定：「（第1項）辦理懲罰案件，應視違失行
      為情節之輕重，並審酌下列事項：一、行為之動機、目的
      。二、行為時所受之刺激。三、行為之手段。四、行為人
      之生活狀況。五、行為人之品行及智識程度。六、行為對
      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七、行為人與被害人之
      關係。八、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九、行為所生之危險
      或損害。十、行為後之態度。」
  4.作業手冊及文書處理獎懲表：
　　⑴作業手冊第02038點規定：「文書處理，應隨到隨辦、隨辦
      隨送，不得積壓。」
　　⑵作業手冊第02052點第5項規定：「承辦人員擬辦案件，應
      依輕重緩急，急要者提前擬辦，其他亦應依序辦理，並均
      於規定時限完成，不得積壓。」
　　⑶作業手冊第02123點第1項規定：「公文處理時限，除限期
      公文、專案管制案件、監察案件、人民申請案件、訴願案
      件或其他依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均不含假日。」　　　
　　⑷作業手冊第02128點第2項第1、2款規定：「（第2項）稽催
      權責及要領：（1）承辦人自我檢查：甲、確保公文品質
      與時效，把握簽辦時效，力求依限辦結；必須展期時，報
      請權責主管核准。如有差假，應指定業務代理人，避免積
      壓公文。乙、自簽辦之日起至發文之日止，應主動注意簽
      辦、會辦、呈核、發文、送達等處理流程之查催，如有查
      催困難情事，應即時向單位主管或文書單位反映處理。（
      2）單位主官（管）督導催辦：甲、應確實掌握承辦人公
      文承辦時效及查催資料；對權責內核准展期及已逾期仍未
      辦理展期案件，主動督促及輔導承辦人依限完成，如有逾
      處理時效或延誤公文者即予檢討。乙、部屬差假，應督促
      業務代理人確實於時限內辦妥應代辦公文，以落實職務代
      理制度。丙、提示處理原則，或協助承辦人跨單位協調爭
      議性公文分文及處理；若屬專案性質或新增業務，應指派
      承辦人儘速處理簽辦，避免延誤時效。」
　　⑸作業手冊第02129點第1、4項規定：「（第1項）案件經詳
      細檢討，預計不能於規定時間內辦結時，承辦人應在屆滿
      處理時限以前，報請權責主管核准展期（會辦案件亦同）
      ：……。（第4項）各類公文未於原規定之處理時限內辦結
      者，即屬逾期案件。逾期案件經辦理展期後，如公文實際
      有積壓事實者，仍應負積壓責任。」
　　⑹作業手冊第02130點第1項規定：「一般公文時效管制：1、
      處理時限：（1）最速件：1日（但緊急公文仍須依個案需
      要之時限內完成）。（2）速件：3日。（3）普通件：6日
      。……」
　　⑺作業手冊第06015點第1項規定：「前述獎懲，除有關公文
      誤失及公文時效管制部分，應按『國軍公文誤失作業責任
      區分表』及『國軍文書處理獎懲項目表』辦理外，餘由各級
      單位審酌實際情形，按權責自行核予獎懲。」
    ⑻文書處理獎懲表之懲罰第1點：「無故積壓公文或公文處理
      逾限者。」
    ⑼上開作業手冊及文書處理獎懲表之規定，核屬國防部為維
      護軍紀，依其職權為協助所屬各級機關及單位關於文書之
      簡化、保密、流程管理、文書用具及處理標準等事項，以
      及對於未依規定為文書流程管理之國軍人員行使懲處種類
      所訂頒之行政規則，作為國軍人員遂行文書處理之準據，
      而與行政程序法第159條所稱之行政規則相合，且核無違
      反法律保留原則或明確性原則之情事，自得適用並作為判
      斷之依據。　　
　(三)被告對原告作成核予「記過乙次」之原處分，核屬適法有
      據，並無違誤：
　　1.被告作成原處分前，已於111年6月14日以系爭通知單載明
      就原告所收辦之系爭第1、2、3、4案涉有無故積壓公文或
      公文處理逾限之情形，請求原告於111年6月20日上午9時
      前提供自白書或檢討報告而陳述意見，原告亦於當日簽收
      該通知單一節，有系爭通知單（本院卷第145頁）在卷可
      稽；其後，原告未依限提供自白書或檢討報告，被告遂以
      系爭第1、2、3、4案之內容進行調查並會辦相關單位彙整
      意見後，認原告所收辦之系爭第1、2、3、4案之公文處理
      有違反懲罰法第15條第2款「辨理業務不遵法令程序」及
      文書處理獎懲表之懲罰第1點「無故積壓公文或公文處理
      逾限者」之規定，嗣對原告作成核予「記過乙次」之原處
      分，有被告111年6月28日懲罰建議簽呈與會辦相關資料（
      本院卷第137-144頁）及原處分（地行卷第31-33頁）在卷
      可憑。準此，堪認被告作成原處分所認原告有違反上開規
      定之懲罰事由，當為系爭第1、2、3、4案之內容，而此情
      亦為原告於簽收系爭通知單時起所得悉。至原處分之懲罰
      事由欄雖僅略載系爭第1、2案之案由，然其所記載之時點
      係為「111年4、5月份」，而系爭第1、2案之收辦及辦結
      時間均為111年4月份（詳後述），未及於111年5月份，自
      無可能為此等記載時點所涵蓋，據此，堪認此等記載時點
      所指案件，除系爭第1、2案之內容外，當仍包含系爭第3
      、4案之內容在內，尚難認有不明確之情形，則原處分對
      原告所為之懲罰事由，自當為系爭第1、2、3、4案之內容
      ；又被告已於本件行政訴訟中追補此部分理由（本院卷第
      118-119、213頁），並未改變原處分之本質與結果（同一
      性），且屬於原處分作成時即已存在之理由，並無礙當事
      人之攻擊防禦，應認為合法追補理由，均合先敘明。
　  2.經查，原告所收辦系爭第1、2、3、4案之公文，並非屬於
      最速件或速件，而皆僅屬於普通件一情，已為被告陳明在
      卷（本院卷第213頁），是依作業手冊第02123點第1項及
      第02130點第1項之規定，原告就系爭第1、2、3、4案之公
      文處理時限皆為6日（不含假日），首堪認定。又查，系
      爭第1案係於111年4月6日收件，限辦日為同年月14日，而
      於同年月14日辦理展期，惟至同年月26日簽辦呈核，後於
      同年月27日辦結；系爭第2案係於111年4月11日收件，限
      辦日為同年月19日，惟至同年月19日簽辦呈核，而於同年
      月20日辦理展期，後於同年月26日辦結；系爭第3案係於1
      11年4月26日收件，限辦日為同年5月4日，而於同年5月4
      日辦理展期，惟至同年5月11日簽辦呈核並辦結；系爭第4
      案係於111年4月28日收件，限辦日為同年5月6日，惟至同
      年5月10日辦理展期，並於同年5月11日辦結等情，有被告
      所提出之公文系統全程查詢紀錄表（本院卷第53-58頁）
      、公文展期處理情形表單（本院卷第159-160頁）、系爭
      第1案之簽呈及相關資料（本院卷第161-165頁）、系爭第
      2案之簽呈（本院卷第171-173頁）、系爭第3案之簽呈（
      本院卷第169-170頁）、系爭第4案之簽呈及相關資料（本
      院卷第167-168頁）在卷可憑，均可認定，是原告就收辦
      之系爭第1、2、3、4案雖有簽辦且經核准展期，然依作業
      手冊第02129點第1、4項之規定，此4案仍皆屬未於原規定
      之處理時限內辦結之逾期案件，且依前揭事證，亦可認被
      告所陳此4案所逾期之日數分別為8.5日、7日、4.5日、2.
      5日一節，應可採信。
　　3.再依前述之作業手冊第02038點、第02052點第5項、第021
      28點第2項第1、2款等規定，可知承辦人對於公文處理，
      必須主動留意各處理流程之查催，依循輕重緩急，除急要
      者提前擬辦外，其他案件亦應依序辦理，於規定時限完成
      ，而不得積壓，如有困難情事，則應向單位主管或文書單
      位反應處理。則原告既為系爭第1、2、3、4案之公文處理
      承辦人，自應遵守前述規定，於承辦案件時依循處理，如
      果遇有業務繁忙、身心壓力等困難情事，而無法如期完成
      承辦案件之公文處理時，理應依前述規定，應向單位主管
      或文書單位反應，尋求協助方是，是縱令原告所執前揭主
      張要旨所述其業務繁重、各項公務繁忙、待辦公文眾多、
      需與長官討論及撰擬、積勞成疾、身心壓力過大、精神狀
      況不穩定等情非虛，然依被告所提出之晤談歷史記錄表（
      被證卷第3-7頁，審議卷1第39-55頁，再審議卷2右上頁碼
      第187-203頁）、111年4月、5月間之簡式健康表施測結果
      名冊及便簽（被證卷第9-33頁，再審議卷2右上頁碼第41-
      62、139-159頁）、個案輔導紀錄表（審議卷1第56-59頁
      ，再審議卷2右上頁碼第204-207頁）所示，原告固於111
      年5月、6月間有因工作壓力至身心科就診及住院、111年5
      月第2週時顯示原告有重度情緒困擾之情事，惟尚無積極
      事證顯示其於111年4月間有輕度以上情緒困擾之情形，況
      觀以被告所提出之公務群組訊息內容（本院卷第43-50、2
      19-226頁，再審議卷2右上頁碼第26-33頁）所示，文檔承
      辦人何君確有於該公務群組就系爭第1、2、3、4案告知原
      告限辦日及逾期天數，並提醒簽辦及辦理展期，而原告均
      有讀取該等訊息，卻仍未見原告向何君反應有何業務繁忙
      、身心壓力等困難，無法如期完成承辦案件之公文處理而
      欲尋求協助之情形，據此，堪認被告所陳：原告於辦理系
      爭第1、2、3、4案之業務期間，均未向各級幹部反應業務
      繁重及公文難以簽辦之問題一節，尚堪採信，從而，原告
      就其所收辦之系爭第1、2、3、4案之逾期案件經辦理展期
      後，實際仍有積壓事實，且依前所述情節仍屬該當無故，
      自仍應負積壓責任。至被告雖陳111年3、4月間之晤談歷
      史記錄表已因原告退伍而無法調閱提供及有未提供111年4
      月第2週簡式健康表施測結果名冊之情事，然原告就此亦
      未能提出其於系爭第1、2、3、4案之限辦或展期期間有因
      業務繁忙、身心壓力等困難情事，無法如期完成承辦案件
      之公文處理時而有向單位主管或文書單位反應之積極事證
      相佐，故仍不足以據此採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4.至觀以作業手冊第02128點第2項第3款之乙、丙規定：「…
      …（3）文書單位協助查催：……乙、每週定期製發稽催單，
      將前1週逾期公文送請承辦單位確實答復延辦理由，並彙
      呈幕僚長核閱或提報會議檢討；稽催成果每月統計、檢討
      1次，並呈送單位主官核閱。丙、對稽催超過2次以上仍未
      處理者，應簽處失職人員。……」可知，此等規定核屬規範
      文書單位協助查催通知承辦單位回復延辦理由之權責，並
      非屬於認定承辦人員有無故積壓公文之要件，是縱令本件
      中之文書單位有疏於未以稽催單通知原告所屬承辦單位，
      然亦無從執此得以解免原告就系爭第1、2、3、4案仍有無
      故積壓公文之違失行為責任，是原告執前揭主張要旨就此
      所陳，亦不足採。
　　5.此外，本院已依原告聲請向被告調取如原告書狀要求之相
      關文件資料（本院卷第237-239、245頁），而經被告以書
      狀回復僅能提供如被證11至13所示資料（本院卷第257-26
      2頁、隨卷外放之被證卷），其餘資料已因時間久遠或已
      過保存期限而無法調得（本院卷第253-255頁）。據此以
      觀，原告雖欲調取休假表、一級輔導一級及督導時間輪值
      表、戰情輪值表、打靶督導輪值表、小額採購修繕類批核
      資料（含科指目2063房屋建築養護費、2069設施及機械設
      備養護費、長官核可下授下級單位使用預算電話紀錄、單
      位完成修繕或養護預算申請電話紀錄、預算完成使用結報
      簽核紀錄）、每日工程管制會議開會時間表、營區進出入
      管制簿等資料，而欲證明其實際能工作時間，並非無故不
      處理造成積壓云云，然此等資料縱使調得，亦無非如前所
      述，縱令原告所執前揭主張要旨所述其業務繁重、各項公
      務繁忙、待辦公文眾多、需與長官討論及撰擬等情非虛，
      惟仍未見原告於系爭第1、2、3、4案之限辦或展期期間有
      向單位主管或文書單位反應之情形，是被告雖無法提供此
      等資料，惟此仍不足以採為有利原告之認定。又被告固無
      法提供原告所欲調取之系爭第1案之2份紙本資料、稽催作
      業紀錄、111年3、4月之晤談紀錄、111年2月至5月有欠缺
      之心情量表（簡式量表）、111年2月至5月有欠缺之個案
      輔導紀錄表，惟如前述，原告就此亦皆未能提出其有因業
      務繁忙、身心壓力等困難情事，無法如期完成承辦案件之
      公文處理時而有向單位主管或文書單位反應之積極事證相
      佐，故被告雖無法提供該等資料，然此仍不足以採為有利
      原告之認定，均併此敘明。
　　6.綜上所述，原告就其所收辦之系爭第1、2、3、4案之逾期
      案件經辦理展期後，實際仍有積壓事實，且核屬該當無故
      ，仍應負積壓責任，當有違反懲罰法第15條第2款「辨理
      業務不遵法令程序」及文書處理獎懲表之懲罰第1點「無
      故積壓公文」之規定，則被告經調查後審認原告就其所收
      辦之系爭第1、2、3、4案有違反上開規定，依法予以懲罰
      ，於法並無不合；又依被告前述答辯要旨所陳，其對原告
      所為之懲罰係參酌懲罰法第8條規定，及考量原告於107年
      自國防大學理工學院畢業，至本案肇生已任官4年，應具
      備簽辦公文之基本學能，且何君每日均於公務群組提醒所
      屬參謀簽辦公文之時限，原告明知其業管之多份公文均有
      逾期之情形，仍遲至於限辦日後始簽辦公文，實難認無積
      壓公文之意。又逾期公文之份數及天數，已嚴重悖離一般
      參謀作業標準，影響被告作業紀律及業務推展甚鉅，原告
      對於何君及各級長官多次提醒其公文時效之問題，不予理
      會，依然延誤簽辦期限，態度甚為消極。故被告參考類似
      懲罰案例有關公文逾期乙件核予「申誡兩次」，則原告件
      數達4件，故對原告作成核予「記過乙次」之原處分，經
      核並無裁量逾越、濫用或怠惰之違法，當屬適法有據，並
      無違誤。
　(四)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而無一一論述
      之必要，併予說明。
　六、結論：原處分合法，審議決議遞予維持，並無不合，再審
      議決議雖誤為被告僅就系爭第1、2案對原告予以處罰並無
      違法或不當，惟結論並無二致，亦無撤銷之必要。從而，
      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審議決議及再審議決議，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鴻仁
                                    法  官  林家賢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書記官  張正清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2年度訴字第1028號
114年1月15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呂旭智                                 
被      告  憲兵二0二指揮部


代  表  人  陳致航              
訴訟代理人  王羿凱              
            李健榮              
上列當事人間陸海空軍懲罰法事件，原告不服國防部中華民國112年6月5日112年再審字第11號再審議決議，提起行政訴訟，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簡字第56號行政訴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1.按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第3項第2款規定：「（第1項）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第3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二、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原為：「請求撤銷行政懲處、懲處案承辦人與簽處懲處案長官公開道歉。」（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院〉112年度簡字第56號卷〈下稱地行卷〉第11頁)。嗣於本院審理中變更聲明為：「撤銷原處分、審議決議及再審議決議。」（本院卷第103、231頁)。經核其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請求之基礎不變，本院認其所為訴之變更，洵屬適當，應予准許。
　2.原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行政訴訟法第2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併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被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
    原告前於被告機關任職上尉後勤官期間，因於民國111年4月、5月份收辦「汛期國家賠償事件防範及處理參考精進作為」、「福西營區路面整修工程第一次選色選樣」等案，無故積壓公文並逾處理時限，影響作業紀律及進度，案經調查後，認構成陸海空軍懲罰法（按：該法業於113年8月7日全文修正公布，惟施行日期尚未經行政院定之，故以下仍以現行法為據，下稱懲罰法）第15條第2款「辨理業務不遵法令程序」及國軍文書處理暨檔案管理作業獎懲項目表（下稱文書處理獎懲表）之懲罰第1點「無故積壓公文或公文處理逾限者」之違失行為，經被告以111年7月12日憲將二字第11100116148號令核予「記過乙次」懲罰（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申請審議，經國防部參謀本部國軍官兵權益保障會於111年12月20日以ll1年審議字第30號審議決議（下稱審議決議）駁回後，原告仍不服，申請再審議，再經國防部於112年6月5日以112年再審字第11號再審議審查決議（下稱再審議決議）駁回後，原告猶不服，向桃院提起本件行政訴訟，嗣經桃院以112年度簡字第56號行政訴訟裁定（下稱112簡56裁定）移送本院。　　
三、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本件懲罰事由為被告認原告於111年4、5月收辦上開案件，無故積壓公文並逾處理時限，影響作業紀律及進度，惟原告時任被告後勤官，業務繁重，負責被告部内的工程與部分採購業務，當時為被告轄下執行之工程改建案計5件，而單位承接工程相關業務參謀僅原告1員，常需與廠商、下級單位溝通協調施工等相關配合事項，原告於現地與被告之間來回奔波，各項公務均十分繁忙，待辦公文多如牛毛，應執行之公文仍需與長官討論與撰擬，導致原告積勞成疾，身心壓力過大，精神狀態不穩定，於111年2月至4月需要心理輔導晤談，000年0月已經生病住院，被告卻於原告住院期間以原處分懲罰原告，對原告實為不公。又原告當時承辦上開案件時，並未收到文書單位製發稽催單，原處分之懲罰程序顯與國軍文書檔案作業手冊（下稱作業手冊）第02128點第2項第3款（按：原告誤為第2款第3目）之乙、丙規定不符，原處分影響原告當年度之考績獎金，但原告針對當年度考績乙等及獎金核給，並沒有提起救濟。
(二)聲明：撤銷原處分、審議決議及再審議決議。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本件調查過程中，為了解案情並調查對原告有利部分，於111年6月14日請原告提供意見，惟原告自願放棄陳述，故被告依懲罰法第30條第1項、第2項規定辦理，認原告違失行為經查屬實，核予懲罰與法無違。
　2.原處分是對以下4案為懲罰。依作業手冊第02130點一般公文時效管制第1項規定，原告所積壓之公文均屬普通件公文，故處理時限以6日為限。惟原告遲至限辦日當日或限辦當日之後始簽辦公文，放任逾期，故被告認其有積壓公文之違失行為明確，說明如下：
　  ⑴收文號1110027811號（按：即「汛期國家賠償事件防範及處理參考精進作為」案，下稱系爭第1案）：本案於111年4月6日收件，限辦日為4月14日，4月14日辦理展期，惟原告遲至4月26日始簽辦呈核，並於4月27日辦畢歸檔，共逾期8.5日。
　　⑵收文號1110029336號（按：即「福西營區路面整修工程第一次選色選樣」案，下稱系爭第2案）：本案於111年4月11日收件，限辦日為4月19日，惟原告遲至4月19日始簽辦呈核，4月20日辦理展期（逾期辦理），後於4月26日辦畢歸檔，共逾期7日。
　　⑶收文號1110033903號（按：即「『園藝所連』六館土地及營舍遭民占用處理」案，下稱系爭第3案）：本案於111年4月26日收件，限辦日為5月4日，5月4日辦理展期，惟原告遲至5月11日始簽辦呈核，並於5月11日辦畢歸檔，共逾期4.5日。
　　⑷收文號1110034711號（按：即「『堅實營區新建工程』公共藝術設置第一次執行小組會議」案，下稱系爭第4案）：本案於111年4月28日收件，限辦日為5月6日，惟原告遲至5月10日始辦理展期（逾期辦理）及簽辦呈核，並於5月11日辦畢歸檔，共逾期2.5日。
　3.被告之公文系統均有紀錄，且文書檔案管理承辦人士官長即訴外人何眉君（下稱何君）每日均於被告公務群組告知限辦日及逾期天數，並提醒所屬參謀盡速簽辦及辦理展期，原告均有讀取相關訊息，應知悉簽辦公文之程序規定，然仍逾期多日始將公文簽辦完畢，故難辭其咎。原告所述旨揭公文係因須經協調、研討等事項，致逾期多日云云，然查詢公文系統顯示系爭第1、3、4案等3份公文均為電子公文，自簽辦至呈核、歸檔全程均無會辦其餘科室，且被告參謀主任上校尤惠閔於每日集合課檢及每週參謀會報時機，多次宣達應注意公文時效之問題，若有須協調、會辦及公文往返等情致所須簽辦時間較長，應先將公文簽辦完畢完成歸檔，並持續管辦後創稿呈核。另原告陳述其業務過於繁重云云，惟原告辦理業務期間，均未向各級幹部反映業務繁重及公文難以簽辦之問題，其住院後，全部業務交由被告後勤科上尉楊昱賢（下稱楊君）辦理，楊君代理期間同時兼辦原有業務，均能按時完成各項工作，無公文逾期之情事，亦無表示有業務繁重狀況，故原告所陳應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4.原告之違失行為經參酌懲罰法第8條規定，考量其於107年自國防大學理工學院畢業，至本案肇生已任官4年，應具備簽辦公文之基本學能，且何君每日均於公務群組提醒所屬參謀簽辦公文之時限，原告明知其業管之多份公文均有逾期之情形，仍遲至於限辦日後始簽辦公文，實難認無積壓公文之意。又逾期公文之份數及天數，已嚴重悖離一般參謀作業標準，影響被告作業紀律及業務推展甚鉅，原告對於何君及各級長官多次提醒其公文時效之問題，不予理會，依然延誤簽辦期限，態度甚為消極。故被告參考類似懲罰案例有關公文逾期乙件核予「申誡兩次」，則原告件數達4件，核予「記過乙次」懲罰，應屬適當。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一)前提事實：
　　前揭事實概要欄之事實，有公文系統全程查詢紀錄表（本院卷第53-58頁）、系爭案件公文簽呈及辦理資料（本院卷第161-173頁）、被告111年6月28日懲罰建議簽呈及會辦相關資料（本院卷第137-144頁）、行政違失行為自白書或檢討報告通知單（下稱系爭通知單，見本院卷第145頁）、原處分（地行卷第31-33頁）、審議決議（地行卷第16-22頁）、再審議決議（本院卷第186-192頁）及桃院112簡56裁定（本院卷第11-12頁）在卷可稽，堪可認定。　　
(二)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
  1.憲法第16條規定人民有訴願及訴訟之權，人民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遭受損害，不得僅因身分或職業關係，即限制其依法律所定程序提起訴願或訴訟（司法院釋字第430號解釋參照）。公務人員與國家間雖具有公法上職務關係，然其作為基本權主體之身分與一般人民並無不同，本於憲法第16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人民因其公務人員身分，與其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發生公法上爭議，認其權利遭受違法侵害，或有主張權利之必要，自得按相關措施與爭議之性質，依法提起相應之行政訴訟，並不因其公務人員身分而異其公法上爭議之訴訟救濟途徑之保障。又各種行政訴訟均有其起訴合法性要件與權利保護要件，公務人員欲循行政訴訟法請求救濟，自應符合相關行政訴訟類型之法定要件。至是否違法侵害公務人員之權利，則仍須根據行政訴訟法或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依個案具體判斷，尤應整體考量行政機關所採取措施之目的、性質以及干預之程度，如屬顯然輕微之干預，即難謂構成權利之侵害，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理由書意旨闡釋甚明。而軍人為廣義之公務員或公務員之一種，與國家間具有公法上之職務關係，於涉及軍人因其身分與其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發生公法上爭議，認其權利遭受違法侵害之事件，上開解釋理由書意旨亦有其適用。
　2.懲罰法第32條第1項規定：「被懲罰人對懲罰處分，如有不服，均得向上級申訴。對撤職、降階、降級、罰薪及悔過之處分，如有不服，得依法提起訴願、行政訴訟。」針對不同懲罰種類，已規範不同之救濟方式，其中雖未明文規定記過、記大過得依法提起訴願、行政訴訟，然依懲罰法第20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第1項第4款、第29條第1項第2款、陸海空軍軍官士官考績條例第6條、國軍志願役軍官士官及志願士兵考績作業規定第8點第6款第2目、第7款第2目、第8款第3目、第9款等規定，軍人考績年度內受記過1次之懲罰處分者，至少必須記功1次之平衡功獎相抵後，並再獲嘉獎或事蹟存記1次獎勵，考績績等始得評列為甲等以上，已影響其年度考績得否評列為乙上以上或乙等以上之要件認定，進而影響其考績獎金之給與，此觀陸海空軍軍官士官考績績等及獎金標準第6條第1項規定自明。綜言之，軍人受懲罰法之記過、記大過等懲罰處分，對其考績、考績獎金、任官、任職、調訓、勛獎等關係人民服公職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已直接發生相關不利影響之法律效果，應屬行政程序法第92條、訴願法第3條所稱之行政處分，故此等對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之不利影響，已非顯然輕微之干預，是以受懲罰之軍人如對受記過處分有所不服，應認該處分已對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構成違法侵害，自得依行政訴訟法第4條之規定，提起撤銷訴訟，以資救濟，落實憲法保障之訴訟權。準此，本件原告對受記過1次之原處分循序提起行政爭訟，並提起本件撤銷訴訟以資救濟，所為程序於法並無不合，合先敘明。　　
　3.懲罰法：
　　⑴第15條第2款規定：「現役軍人有下列違失行為之一者，應受懲罰：……二、辦理業務不遵法令程序。」
　　⑵第12條規定：「軍官懲罰之種類如下：一、撤職。二、降階。三、降級。四、記過。五、罰薪。六、申誡。七、檢束。」
　　⑶第8條第1項規定：「（第1項）辦理懲罰案件，應視違失行為情節之輕重，並審酌下列事項：一、行為之動機、目的。二、行為時所受之刺激。三、行為之手段。四、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五、行為人之品行及智識程度。六、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七、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八、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九、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行為後之態度。」
  4.作業手冊及文書處理獎懲表：
　　⑴作業手冊第02038點規定：「文書處理，應隨到隨辦、隨辦隨送，不得積壓。」
　　⑵作業手冊第02052點第5項規定：「承辦人員擬辦案件，應依輕重緩急，急要者提前擬辦，其他亦應依序辦理，並均於規定時限完成，不得積壓。」
　　⑶作業手冊第02123點第1項規定：「公文處理時限，除限期公文、專案管制案件、監察案件、人民申請案件、訴願案件或其他依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均不含假日。」　　　
　　⑷作業手冊第02128點第2項第1、2款規定：「（第2項）稽催權責及要領：（1）承辦人自我檢查：甲、確保公文品質與時效，把握簽辦時效，力求依限辦結；必須展期時，報請權責主管核准。如有差假，應指定業務代理人，避免積壓公文。乙、自簽辦之日起至發文之日止，應主動注意簽辦、會辦、呈核、發文、送達等處理流程之查催，如有查催困難情事，應即時向單位主管或文書單位反映處理。（2）單位主官（管）督導催辦：甲、應確實掌握承辦人公文承辦時效及查催資料；對權責內核准展期及已逾期仍未辦理展期案件，主動督促及輔導承辦人依限完成，如有逾處理時效或延誤公文者即予檢討。乙、部屬差假，應督促業務代理人確實於時限內辦妥應代辦公文，以落實職務代理制度。丙、提示處理原則，或協助承辦人跨單位協調爭議性公文分文及處理；若屬專案性質或新增業務，應指派承辦人儘速處理簽辦，避免延誤時效。」
　　⑸作業手冊第02129點第1、4項規定：「（第1項）案件經詳細檢討，預計不能於規定時間內辦結時，承辦人應在屆滿處理時限以前，報請權責主管核准展期（會辦案件亦同）：……。（第4項）各類公文未於原規定之處理時限內辦結者，即屬逾期案件。逾期案件經辦理展期後，如公文實際有積壓事實者，仍應負積壓責任。」
　　⑹作業手冊第02130點第1項規定：「一般公文時效管制：1、處理時限：（1）最速件：1日（但緊急公文仍須依個案需要之時限內完成）。（2）速件：3日。（3）普通件：6日。……」
　　⑺作業手冊第06015點第1項規定：「前述獎懲，除有關公文誤失及公文時效管制部分，應按『國軍公文誤失作業責任區分表』及『國軍文書處理獎懲項目表』辦理外，餘由各級單位審酌實際情形，按權責自行核予獎懲。」
    ⑻文書處理獎懲表之懲罰第1點：「無故積壓公文或公文處理逾限者。」
    ⑼上開作業手冊及文書處理獎懲表之規定，核屬國防部為維護軍紀，依其職權為協助所屬各級機關及單位關於文書之簡化、保密、流程管理、文書用具及處理標準等事項，以及對於未依規定為文書流程管理之國軍人員行使懲處種類所訂頒之行政規則，作為國軍人員遂行文書處理之準據，而與行政程序法第159條所稱之行政規則相合，且核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或明確性原則之情事，自得適用並作為判斷之依據。　　
　(三)被告對原告作成核予「記過乙次」之原處分，核屬適法有據，並無違誤：
　　1.被告作成原處分前，已於111年6月14日以系爭通知單載明就原告所收辦之系爭第1、2、3、4案涉有無故積壓公文或公文處理逾限之情形，請求原告於111年6月20日上午9時前提供自白書或檢討報告而陳述意見，原告亦於當日簽收該通知單一節，有系爭通知單（本院卷第145頁）在卷可稽；其後，原告未依限提供自白書或檢討報告，被告遂以系爭第1、2、3、4案之內容進行調查並會辦相關單位彙整意見後，認原告所收辦之系爭第1、2、3、4案之公文處理有違反懲罰法第15條第2款「辨理業務不遵法令程序」及文書處理獎懲表之懲罰第1點「無故積壓公文或公文處理逾限者」之規定，嗣對原告作成核予「記過乙次」之原處分，有被告111年6月28日懲罰建議簽呈與會辦相關資料（本院卷第137-144頁）及原處分（地行卷第31-33頁）在卷可憑。準此，堪認被告作成原處分所認原告有違反上開規定之懲罰事由，當為系爭第1、2、3、4案之內容，而此情亦為原告於簽收系爭通知單時起所得悉。至原處分之懲罰事由欄雖僅略載系爭第1、2案之案由，然其所記載之時點係為「111年4、5月份」，而系爭第1、2案之收辦及辦結時間均為111年4月份（詳後述），未及於111年5月份，自無可能為此等記載時點所涵蓋，據此，堪認此等記載時點所指案件，除系爭第1、2案之內容外，當仍包含系爭第3、4案之內容在內，尚難認有不明確之情形，則原處分對原告所為之懲罰事由，自當為系爭第1、2、3、4案之內容；又被告已於本件行政訴訟中追補此部分理由（本院卷第118-119、213頁），並未改變原處分之本質與結果（同一性），且屬於原處分作成時即已存在之理由，並無礙當事人之攻擊防禦，應認為合法追補理由，均合先敘明。
　  2.經查，原告所收辦系爭第1、2、3、4案之公文，並非屬於最速件或速件，而皆僅屬於普通件一情，已為被告陳明在卷（本院卷第213頁），是依作業手冊第02123點第1項及第02130點第1項之規定，原告就系爭第1、2、3、4案之公文處理時限皆為6日（不含假日），首堪認定。又查，系爭第1案係於111年4月6日收件，限辦日為同年月14日，而於同年月14日辦理展期，惟至同年月26日簽辦呈核，後於同年月27日辦結；系爭第2案係於111年4月11日收件，限辦日為同年月19日，惟至同年月19日簽辦呈核，而於同年月20日辦理展期，後於同年月26日辦結；系爭第3案係於111年4月26日收件，限辦日為同年5月4日，而於同年5月4日辦理展期，惟至同年5月11日簽辦呈核並辦結；系爭第4案係於111年4月28日收件，限辦日為同年5月6日，惟至同年5月10日辦理展期，並於同年5月11日辦結等情，有被告所提出之公文系統全程查詢紀錄表（本院卷第53-58頁）、公文展期處理情形表單（本院卷第159-160頁）、系爭第1案之簽呈及相關資料（本院卷第161-165頁）、系爭第2案之簽呈（本院卷第171-173頁）、系爭第3案之簽呈（本院卷第169-170頁）、系爭第4案之簽呈及相關資料（本院卷第167-168頁）在卷可憑，均可認定，是原告就收辦之系爭第1、2、3、4案雖有簽辦且經核准展期，然依作業手冊第02129點第1、4項之規定，此4案仍皆屬未於原規定之處理時限內辦結之逾期案件，且依前揭事證，亦可認被告所陳此4案所逾期之日數分別為8.5日、7日、4.5日、2.5日一節，應可採信。
　　3.再依前述之作業手冊第02038點、第02052點第5項、第02128點第2項第1、2款等規定，可知承辦人對於公文處理，必須主動留意各處理流程之查催，依循輕重緩急，除急要者提前擬辦外，其他案件亦應依序辦理，於規定時限完成，而不得積壓，如有困難情事，則應向單位主管或文書單位反應處理。則原告既為系爭第1、2、3、4案之公文處理承辦人，自應遵守前述規定，於承辦案件時依循處理，如果遇有業務繁忙、身心壓力等困難情事，而無法如期完成承辦案件之公文處理時，理應依前述規定，應向單位主管或文書單位反應，尋求協助方是，是縱令原告所執前揭主張要旨所述其業務繁重、各項公務繁忙、待辦公文眾多、需與長官討論及撰擬、積勞成疾、身心壓力過大、精神狀況不穩定等情非虛，然依被告所提出之晤談歷史記錄表（被證卷第3-7頁，審議卷1第39-55頁，再審議卷2右上頁碼第187-203頁）、111年4月、5月間之簡式健康表施測結果名冊及便簽（被證卷第9-33頁，再審議卷2右上頁碼第41-62、139-159頁）、個案輔導紀錄表（審議卷1第56-59頁，再審議卷2右上頁碼第204-207頁）所示，原告固於111年5月、6月間有因工作壓力至身心科就診及住院、111年5月第2週時顯示原告有重度情緒困擾之情事，惟尚無積極事證顯示其於111年4月間有輕度以上情緒困擾之情形，況觀以被告所提出之公務群組訊息內容（本院卷第43-50、219-226頁，再審議卷2右上頁碼第26-33頁）所示，文檔承辦人何君確有於該公務群組就系爭第1、2、3、4案告知原告限辦日及逾期天數，並提醒簽辦及辦理展期，而原告均有讀取該等訊息，卻仍未見原告向何君反應有何業務繁忙、身心壓力等困難，無法如期完成承辦案件之公文處理而欲尋求協助之情形，據此，堪認被告所陳：原告於辦理系爭第1、2、3、4案之業務期間，均未向各級幹部反應業務繁重及公文難以簽辦之問題一節，尚堪採信，從而，原告就其所收辦之系爭第1、2、3、4案之逾期案件經辦理展期後，實際仍有積壓事實，且依前所述情節仍屬該當無故，自仍應負積壓責任。至被告雖陳111年3、4月間之晤談歷史記錄表已因原告退伍而無法調閱提供及有未提供111年4月第2週簡式健康表施測結果名冊之情事，然原告就此亦未能提出其於系爭第1、2、3、4案之限辦或展期期間有因業務繁忙、身心壓力等困難情事，無法如期完成承辦案件之公文處理時而有向單位主管或文書單位反應之積極事證相佐，故仍不足以據此採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4.至觀以作業手冊第02128點第2項第3款之乙、丙規定：「……（3）文書單位協助查催：……乙、每週定期製發稽催單，將前1週逾期公文送請承辦單位確實答復延辦理由，並彙呈幕僚長核閱或提報會議檢討；稽催成果每月統計、檢討1次，並呈送單位主官核閱。丙、對稽催超過2次以上仍未處理者，應簽處失職人員。……」可知，此等規定核屬規範文書單位協助查催通知承辦單位回復延辦理由之權責，並非屬於認定承辦人員有無故積壓公文之要件，是縱令本件中之文書單位有疏於未以稽催單通知原告所屬承辦單位，然亦無從執此得以解免原告就系爭第1、2、3、4案仍有無故積壓公文之違失行為責任，是原告執前揭主張要旨就此所陳，亦不足採。
　　5.此外，本院已依原告聲請向被告調取如原告書狀要求之相關文件資料（本院卷第237-239、245頁），而經被告以書狀回復僅能提供如被證11至13所示資料（本院卷第257-262頁、隨卷外放之被證卷），其餘資料已因時間久遠或已過保存期限而無法調得（本院卷第253-255頁）。據此以觀，原告雖欲調取休假表、一級輔導一級及督導時間輪值表、戰情輪值表、打靶督導輪值表、小額採購修繕類批核資料（含科指目2063房屋建築養護費、2069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長官核可下授下級單位使用預算電話紀錄、單位完成修繕或養護預算申請電話紀錄、預算完成使用結報簽核紀錄）、每日工程管制會議開會時間表、營區進出入管制簿等資料，而欲證明其實際能工作時間，並非無故不處理造成積壓云云，然此等資料縱使調得，亦無非如前所述，縱令原告所執前揭主張要旨所述其業務繁重、各項公務繁忙、待辦公文眾多、需與長官討論及撰擬等情非虛，惟仍未見原告於系爭第1、2、3、4案之限辦或展期期間有向單位主管或文書單位反應之情形，是被告雖無法提供此等資料，惟此仍不足以採為有利原告之認定。又被告固無法提供原告所欲調取之系爭第1案之2份紙本資料、稽催作業紀錄、111年3、4月之晤談紀錄、111年2月至5月有欠缺之心情量表（簡式量表）、111年2月至5月有欠缺之個案輔導紀錄表，惟如前述，原告就此亦皆未能提出其有因業務繁忙、身心壓力等困難情事，無法如期完成承辦案件之公文處理時而有向單位主管或文書單位反應之積極事證相佐，故被告雖無法提供該等資料，然此仍不足以採為有利原告之認定，均併此敘明。
　　6.綜上所述，原告就其所收辦之系爭第1、2、3、4案之逾期案件經辦理展期後，實際仍有積壓事實，且核屬該當無故，仍應負積壓責任，當有違反懲罰法第15條第2款「辨理業務不遵法令程序」及文書處理獎懲表之懲罰第1點「無故積壓公文」之規定，則被告經調查後審認原告就其所收辦之系爭第1、2、3、4案有違反上開規定，依法予以懲罰，於法並無不合；又依被告前述答辯要旨所陳，其對原告所為之懲罰係參酌懲罰法第8條規定，及考量原告於107年自國防大學理工學院畢業，至本案肇生已任官4年，應具備簽辦公文之基本學能，且何君每日均於公務群組提醒所屬參謀簽辦公文之時限，原告明知其業管之多份公文均有逾期之情形，仍遲至於限辦日後始簽辦公文，實難認無積壓公文之意。又逾期公文之份數及天數，已嚴重悖離一般參謀作業標準，影響被告作業紀律及業務推展甚鉅，原告對於何君及各級長官多次提醒其公文時效之問題，不予理會，依然延誤簽辦期限，態度甚為消極。故被告參考類似懲罰案例有關公文逾期乙件核予「申誡兩次」，則原告件數達4件，故對原告作成核予「記過乙次」之原處分，經核並無裁量逾越、濫用或怠惰之違法，當屬適法有據，並無違誤。
　(四)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而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說明。
　六、結論：原處分合法，審議決議遞予維持，並無不合，再審議決議雖誤為被告僅就系爭第1、2案對原告予以處罰並無違法或不當，惟結論並無二致，亦無撤銷之必要。從而，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審議決議及再審議決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鴻仁
                                    法  官  林家賢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書記官  張正清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2年度訴字第1028號
114年1月15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呂旭智                                 
被      告  憲兵二0二指揮部

代  表  人  陳致航              
訴訟代理人  王羿凱              
            李健榮              
上列當事人間陸海空軍懲罰法事件，原告不服國防部中華民國112年6月5日112年再審字第11號再審議決議，提起行政訴訟，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簡字第56號行政訴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1.按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第3項第2款規定：「（第1項）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第3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二、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原為：「請求撤銷行政懲處、懲處案承辦人與簽處懲處案長官公開道歉。」（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院〉112年度簡字第56號卷〈下稱地行卷〉第11頁)。嗣於本院審理中變更聲明為：「撤銷原處分、審議決議及再審議決議。」（本院卷第103、231頁)。經核其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請求之基礎不變，本院認其所為訴之變更，洵屬適當，應予准許。
　2.原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行政訴訟法第2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併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被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
    原告前於被告機關任職上尉後勤官期間，因於民國111年4月、5月份收辦「汛期國家賠償事件防範及處理參考精進作為」、「福西營區路面整修工程第一次選色選樣」等案，無故積壓公文並逾處理時限，影響作業紀律及進度，案經調查後，認構成陸海空軍懲罰法（按：該法業於113年8月7日全文修正公布，惟施行日期尚未經行政院定之，故以下仍以現行法為據，下稱懲罰法）第15條第2款「辨理業務不遵法令程序」及國軍文書處理暨檔案管理作業獎懲項目表（下稱文書處理獎懲表）之懲罰第1點「無故積壓公文或公文處理逾限者」之違失行為，經被告以111年7月12日憲將二字第11100116148號令核予「記過乙次」懲罰（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申請審議，經國防部參謀本部國軍官兵權益保障會於111年12月20日以ll1年審議字第30號審議決議（下稱審議決議）駁回後，原告仍不服，申請再審議，再經國防部於112年6月5日以112年再審字第11號再審議審查決議（下稱再審議決議）駁回後，原告猶不服，向桃院提起本件行政訴訟，嗣經桃院以112年度簡字第56號行政訴訟裁定（下稱112簡56裁定）移送本院。　　
三、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本件懲罰事由為被告認原告於111年4、5月收辦上開案件，無故積壓公文並逾處理時限，影響作業紀律及進度，惟原告時任被告後勤官，業務繁重，負責被告部内的工程與部分採購業務，當時為被告轄下執行之工程改建案計5件，而單位承接工程相關業務參謀僅原告1員，常需與廠商、下級單位溝通協調施工等相關配合事項，原告於現地與被告之間來回奔波，各項公務均十分繁忙，待辦公文多如牛毛，應執行之公文仍需與長官討論與撰擬，導致原告積勞成疾，身心壓力過大，精神狀態不穩定，於111年2月至4月需要心理輔導晤談，000年0月已經生病住院，被告卻於原告住院期間以原處分懲罰原告，對原告實為不公。又原告當時承辦上開案件時，並未收到文書單位製發稽催單，原處分之懲罰程序顯與國軍文書檔案作業手冊（下稱作業手冊）第02128點第2項第3款（按：原告誤為第2款第3目）之乙、丙規定不符，原處分影響原告當年度之考績獎金，但原告針對當年度考績乙等及獎金核給，並沒有提起救濟。
(二)聲明：撤銷原處分、審議決議及再審議決議。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本件調查過程中，為了解案情並調查對原告有利部分，於111年6月14日請原告提供意見，惟原告自願放棄陳述，故被告依懲罰法第30條第1項、第2項規定辦理，認原告違失行為經查屬實，核予懲罰與法無違。
　2.原處分是對以下4案為懲罰。依作業手冊第02130點一般公文時效管制第1項規定，原告所積壓之公文均屬普通件公文，故處理時限以6日為限。惟原告遲至限辦日當日或限辦當日之後始簽辦公文，放任逾期，故被告認其有積壓公文之違失行為明確，說明如下：
　  ⑴收文號1110027811號（按：即「汛期國家賠償事件防範及處理參考精進作為」案，下稱系爭第1案）：本案於111年4月6日收件，限辦日為4月14日，4月14日辦理展期，惟原告遲至4月26日始簽辦呈核，並於4月27日辦畢歸檔，共逾期8.5日。
　　⑵收文號1110029336號（按：即「福西營區路面整修工程第一次選色選樣」案，下稱系爭第2案）：本案於111年4月11日收件，限辦日為4月19日，惟原告遲至4月19日始簽辦呈核，4月20日辦理展期（逾期辦理），後於4月26日辦畢歸檔，共逾期7日。
　　⑶收文號1110033903號（按：即「『園藝所連』六館土地及營舍遭民占用處理」案，下稱系爭第3案）：本案於111年4月26日收件，限辦日為5月4日，5月4日辦理展期，惟原告遲至5月11日始簽辦呈核，並於5月11日辦畢歸檔，共逾期4.5日。
　　⑷收文號1110034711號（按：即「『堅實營區新建工程』公共藝術設置第一次執行小組會議」案，下稱系爭第4案）：本案於111年4月28日收件，限辦日為5月6日，惟原告遲至5月10日始辦理展期（逾期辦理）及簽辦呈核，並於5月11日辦畢歸檔，共逾期2.5日。
　3.被告之公文系統均有紀錄，且文書檔案管理承辦人士官長即訴外人何眉君（下稱何君）每日均於被告公務群組告知限辦日及逾期天數，並提醒所屬參謀盡速簽辦及辦理展期，原告均有讀取相關訊息，應知悉簽辦公文之程序規定，然仍逾期多日始將公文簽辦完畢，故難辭其咎。原告所述旨揭公文係因須經協調、研討等事項，致逾期多日云云，然查詢公文系統顯示系爭第1、3、4案等3份公文均為電子公文，自簽辦至呈核、歸檔全程均無會辦其餘科室，且被告參謀主任上校尤惠閔於每日集合課檢及每週參謀會報時機，多次宣達應注意公文時效之問題，若有須協調、會辦及公文往返等情致所須簽辦時間較長，應先將公文簽辦完畢完成歸檔，並持續管辦後創稿呈核。另原告陳述其業務過於繁重云云，惟原告辦理業務期間，均未向各級幹部反映業務繁重及公文難以簽辦之問題，其住院後，全部業務交由被告後勤科上尉楊昱賢（下稱楊君）辦理，楊君代理期間同時兼辦原有業務，均能按時完成各項工作，無公文逾期之情事，亦無表示有業務繁重狀況，故原告所陳應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4.原告之違失行為經參酌懲罰法第8條規定，考量其於107年自國防大學理工學院畢業，至本案肇生已任官4年，應具備簽辦公文之基本學能，且何君每日均於公務群組提醒所屬參謀簽辦公文之時限，原告明知其業管之多份公文均有逾期之情形，仍遲至於限辦日後始簽辦公文，實難認無積壓公文之意。又逾期公文之份數及天數，已嚴重悖離一般參謀作業標準，影響被告作業紀律及業務推展甚鉅，原告對於何君及各級長官多次提醒其公文時效之問題，不予理會，依然延誤簽辦期限，態度甚為消極。故被告參考類似懲罰案例有關公文逾期乙件核予「申誡兩次」，則原告件數達4件，核予「記過乙次」懲罰，應屬適當。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一)前提事實：
　　前揭事實概要欄之事實，有公文系統全程查詢紀錄表（本院卷第53-58頁）、系爭案件公文簽呈及辦理資料（本院卷第161-173頁）、被告111年6月28日懲罰建議簽呈及會辦相關資料（本院卷第137-144頁）、行政違失行為自白書或檢討報告通知單（下稱系爭通知單，見本院卷第145頁）、原處分（地行卷第31-33頁）、審議決議（地行卷第16-22頁）、再審議決議（本院卷第186-192頁）及桃院112簡56裁定（本院卷第11-12頁）在卷可稽，堪可認定。　　
(二)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
  1.憲法第16條規定人民有訴願及訴訟之權，人民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遭受損害，不得僅因身分或職業關係，即限制其依法律所定程序提起訴願或訴訟（司法院釋字第430號解釋參照）。公務人員與國家間雖具有公法上職務關係，然其作為基本權主體之身分與一般人民並無不同，本於憲法第16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人民因其公務人員身分，與其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發生公法上爭議，認其權利遭受違法侵害，或有主張權利之必要，自得按相關措施與爭議之性質，依法提起相應之行政訴訟，並不因其公務人員身分而異其公法上爭議之訴訟救濟途徑之保障。又各種行政訴訟均有其起訴合法性要件與權利保護要件，公務人員欲循行政訴訟法請求救濟，自應符合相關行政訴訟類型之法定要件。至是否違法侵害公務人員之權利，則仍須根據行政訴訟法或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依個案具體判斷，尤應整體考量行政機關所採取措施之目的、性質以及干預之程度，如屬顯然輕微之干預，即難謂構成權利之侵害，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理由書意旨闡釋甚明。而軍人為廣義之公務員或公務員之一種，與國家間具有公法上之職務關係，於涉及軍人因其身分與其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發生公法上爭議，認其權利遭受違法侵害之事件，上開解釋理由書意旨亦有其適用。
　2.懲罰法第32條第1項規定：「被懲罰人對懲罰處分，如有不服，均得向上級申訴。對撤職、降階、降級、罰薪及悔過之處分，如有不服，得依法提起訴願、行政訴訟。」針對不同懲罰種類，已規範不同之救濟方式，其中雖未明文規定記過、記大過得依法提起訴願、行政訴訟，然依懲罰法第20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第1項第4款、第29條第1項第2款、陸海空軍軍官士官考績條例第6條、國軍志願役軍官士官及志願士兵考績作業規定第8點第6款第2目、第7款第2目、第8款第3目、第9款等規定，軍人考績年度內受記過1次之懲罰處分者，至少必須記功1次之平衡功獎相抵後，並再獲嘉獎或事蹟存記1次獎勵，考績績等始得評列為甲等以上，已影響其年度考績得否評列為乙上以上或乙等以上之要件認定，進而影響其考績獎金之給與，此觀陸海空軍軍官士官考績績等及獎金標準第6條第1項規定自明。綜言之，軍人受懲罰法之記過、記大過等懲罰處分，對其考績、考績獎金、任官、任職、調訓、勛獎等關係人民服公職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已直接發生相關不利影響之法律效果，應屬行政程序法第92條、訴願法第3條所稱之行政處分，故此等對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之不利影響，已非顯然輕微之干預，是以受懲罰之軍人如對受記過處分有所不服，應認該處分已對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構成違法侵害，自得依行政訴訟法第4條之規定，提起撤銷訴訟，以資救濟，落實憲法保障之訴訟權。準此，本件原告對受記過1次之原處分循序提起行政爭訟，並提起本件撤銷訴訟以資救濟，所為程序於法並無不合，合先敘明。　　
　3.懲罰法：
　　⑴第15條第2款規定：「現役軍人有下列違失行為之一者，應受懲罰：……二、辦理業務不遵法令程序。」
　　⑵第12條規定：「軍官懲罰之種類如下：一、撤職。二、降階。三、降級。四、記過。五、罰薪。六、申誡。七、檢束。」
　　⑶第8條第1項規定：「（第1項）辦理懲罰案件，應視違失行為情節之輕重，並審酌下列事項：一、行為之動機、目的。二、行為時所受之刺激。三、行為之手段。四、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五、行為人之品行及智識程度。六、行為對領導統御或軍事紀律所生之影響。七、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八、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九、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行為後之態度。」
  4.作業手冊及文書處理獎懲表：
　　⑴作業手冊第02038點規定：「文書處理，應隨到隨辦、隨辦隨送，不得積壓。」
　　⑵作業手冊第02052點第5項規定：「承辦人員擬辦案件，應依輕重緩急，急要者提前擬辦，其他亦應依序辦理，並均於規定時限完成，不得積壓。」
　　⑶作業手冊第02123點第1項規定：「公文處理時限，除限期公文、專案管制案件、監察案件、人民申請案件、訴願案件或其他依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均不含假日。」　　　
　　⑷作業手冊第02128點第2項第1、2款規定：「（第2項）稽催權責及要領：（1）承辦人自我檢查：甲、確保公文品質與時效，把握簽辦時效，力求依限辦結；必須展期時，報請權責主管核准。如有差假，應指定業務代理人，避免積壓公文。乙、自簽辦之日起至發文之日止，應主動注意簽辦、會辦、呈核、發文、送達等處理流程之查催，如有查催困難情事，應即時向單位主管或文書單位反映處理。（2）單位主官（管）督導催辦：甲、應確實掌握承辦人公文承辦時效及查催資料；對權責內核准展期及已逾期仍未辦理展期案件，主動督促及輔導承辦人依限完成，如有逾處理時效或延誤公文者即予檢討。乙、部屬差假，應督促業務代理人確實於時限內辦妥應代辦公文，以落實職務代理制度。丙、提示處理原則，或協助承辦人跨單位協調爭議性公文分文及處理；若屬專案性質或新增業務，應指派承辦人儘速處理簽辦，避免延誤時效。」
　　⑸作業手冊第02129點第1、4項規定：「（第1項）案件經詳細檢討，預計不能於規定時間內辦結時，承辦人應在屆滿處理時限以前，報請權責主管核准展期（會辦案件亦同）：……。（第4項）各類公文未於原規定之處理時限內辦結者，即屬逾期案件。逾期案件經辦理展期後，如公文實際有積壓事實者，仍應負積壓責任。」
　　⑹作業手冊第02130點第1項規定：「一般公文時效管制：1、處理時限：（1）最速件：1日（但緊急公文仍須依個案需要之時限內完成）。（2）速件：3日。（3）普通件：6日。……」
　　⑺作業手冊第06015點第1項規定：「前述獎懲，除有關公文誤失及公文時效管制部分，應按『國軍公文誤失作業責任區分表』及『國軍文書處理獎懲項目表』辦理外，餘由各級單位審酌實際情形，按權責自行核予獎懲。」
    ⑻文書處理獎懲表之懲罰第1點：「無故積壓公文或公文處理逾限者。」
    ⑼上開作業手冊及文書處理獎懲表之規定，核屬國防部為維護軍紀，依其職權為協助所屬各級機關及單位關於文書之簡化、保密、流程管理、文書用具及處理標準等事項，以及對於未依規定為文書流程管理之國軍人員行使懲處種類所訂頒之行政規則，作為國軍人員遂行文書處理之準據，而與行政程序法第159條所稱之行政規則相合，且核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或明確性原則之情事，自得適用並作為判斷之依據。　　
　(三)被告對原告作成核予「記過乙次」之原處分，核屬適法有據，並無違誤：
　　1.被告作成原處分前，已於111年6月14日以系爭通知單載明就原告所收辦之系爭第1、2、3、4案涉有無故積壓公文或公文處理逾限之情形，請求原告於111年6月20日上午9時前提供自白書或檢討報告而陳述意見，原告亦於當日簽收該通知單一節，有系爭通知單（本院卷第145頁）在卷可稽；其後，原告未依限提供自白書或檢討報告，被告遂以系爭第1、2、3、4案之內容進行調查並會辦相關單位彙整意見後，認原告所收辦之系爭第1、2、3、4案之公文處理有違反懲罰法第15條第2款「辨理業務不遵法令程序」及文書處理獎懲表之懲罰第1點「無故積壓公文或公文處理逾限者」之規定，嗣對原告作成核予「記過乙次」之原處分，有被告111年6月28日懲罰建議簽呈與會辦相關資料（本院卷第137-144頁）及原處分（地行卷第31-33頁）在卷可憑。準此，堪認被告作成原處分所認原告有違反上開規定之懲罰事由，當為系爭第1、2、3、4案之內容，而此情亦為原告於簽收系爭通知單時起所得悉。至原處分之懲罰事由欄雖僅略載系爭第1、2案之案由，然其所記載之時點係為「111年4、5月份」，而系爭第1、2案之收辦及辦結時間均為111年4月份（詳後述），未及於111年5月份，自無可能為此等記載時點所涵蓋，據此，堪認此等記載時點所指案件，除系爭第1、2案之內容外，當仍包含系爭第3、4案之內容在內，尚難認有不明確之情形，則原處分對原告所為之懲罰事由，自當為系爭第1、2、3、4案之內容；又被告已於本件行政訴訟中追補此部分理由（本院卷第118-119、213頁），並未改變原處分之本質與結果（同一性），且屬於原處分作成時即已存在之理由，並無礙當事人之攻擊防禦，應認為合法追補理由，均合先敘明。
　  2.經查，原告所收辦系爭第1、2、3、4案之公文，並非屬於最速件或速件，而皆僅屬於普通件一情，已為被告陳明在卷（本院卷第213頁），是依作業手冊第02123點第1項及第02130點第1項之規定，原告就系爭第1、2、3、4案之公文處理時限皆為6日（不含假日），首堪認定。又查，系爭第1案係於111年4月6日收件，限辦日為同年月14日，而於同年月14日辦理展期，惟至同年月26日簽辦呈核，後於同年月27日辦結；系爭第2案係於111年4月11日收件，限辦日為同年月19日，惟至同年月19日簽辦呈核，而於同年月20日辦理展期，後於同年月26日辦結；系爭第3案係於111年4月26日收件，限辦日為同年5月4日，而於同年5月4日辦理展期，惟至同年5月11日簽辦呈核並辦結；系爭第4案係於111年4月28日收件，限辦日為同年5月6日，惟至同年5月10日辦理展期，並於同年5月11日辦結等情，有被告所提出之公文系統全程查詢紀錄表（本院卷第53-58頁）、公文展期處理情形表單（本院卷第159-160頁）、系爭第1案之簽呈及相關資料（本院卷第161-165頁）、系爭第2案之簽呈（本院卷第171-173頁）、系爭第3案之簽呈（本院卷第169-170頁）、系爭第4案之簽呈及相關資料（本院卷第167-168頁）在卷可憑，均可認定，是原告就收辦之系爭第1、2、3、4案雖有簽辦且經核准展期，然依作業手冊第02129點第1、4項之規定，此4案仍皆屬未於原規定之處理時限內辦結之逾期案件，且依前揭事證，亦可認被告所陳此4案所逾期之日數分別為8.5日、7日、4.5日、2.5日一節，應可採信。
　　3.再依前述之作業手冊第02038點、第02052點第5項、第02128點第2項第1、2款等規定，可知承辦人對於公文處理，必須主動留意各處理流程之查催，依循輕重緩急，除急要者提前擬辦外，其他案件亦應依序辦理，於規定時限完成，而不得積壓，如有困難情事，則應向單位主管或文書單位反應處理。則原告既為系爭第1、2、3、4案之公文處理承辦人，自應遵守前述規定，於承辦案件時依循處理，如果遇有業務繁忙、身心壓力等困難情事，而無法如期完成承辦案件之公文處理時，理應依前述規定，應向單位主管或文書單位反應，尋求協助方是，是縱令原告所執前揭主張要旨所述其業務繁重、各項公務繁忙、待辦公文眾多、需與長官討論及撰擬、積勞成疾、身心壓力過大、精神狀況不穩定等情非虛，然依被告所提出之晤談歷史記錄表（被證卷第3-7頁，審議卷1第39-55頁，再審議卷2右上頁碼第187-203頁）、111年4月、5月間之簡式健康表施測結果名冊及便簽（被證卷第9-33頁，再審議卷2右上頁碼第41-62、139-159頁）、個案輔導紀錄表（審議卷1第56-59頁，再審議卷2右上頁碼第204-207頁）所示，原告固於111年5月、6月間有因工作壓力至身心科就診及住院、111年5月第2週時顯示原告有重度情緒困擾之情事，惟尚無積極事證顯示其於111年4月間有輕度以上情緒困擾之情形，況觀以被告所提出之公務群組訊息內容（本院卷第43-50、219-226頁，再審議卷2右上頁碼第26-33頁）所示，文檔承辦人何君確有於該公務群組就系爭第1、2、3、4案告知原告限辦日及逾期天數，並提醒簽辦及辦理展期，而原告均有讀取該等訊息，卻仍未見原告向何君反應有何業務繁忙、身心壓力等困難，無法如期完成承辦案件之公文處理而欲尋求協助之情形，據此，堪認被告所陳：原告於辦理系爭第1、2、3、4案之業務期間，均未向各級幹部反應業務繁重及公文難以簽辦之問題一節，尚堪採信，從而，原告就其所收辦之系爭第1、2、3、4案之逾期案件經辦理展期後，實際仍有積壓事實，且依前所述情節仍屬該當無故，自仍應負積壓責任。至被告雖陳111年3、4月間之晤談歷史記錄表已因原告退伍而無法調閱提供及有未提供111年4月第2週簡式健康表施測結果名冊之情事，然原告就此亦未能提出其於系爭第1、2、3、4案之限辦或展期期間有因業務繁忙、身心壓力等困難情事，無法如期完成承辦案件之公文處理時而有向單位主管或文書單位反應之積極事證相佐，故仍不足以據此採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4.至觀以作業手冊第02128點第2項第3款之乙、丙規定：「……（3）文書單位協助查催：……乙、每週定期製發稽催單，將前1週逾期公文送請承辦單位確實答復延辦理由，並彙呈幕僚長核閱或提報會議檢討；稽催成果每月統計、檢討1次，並呈送單位主官核閱。丙、對稽催超過2次以上仍未處理者，應簽處失職人員。……」可知，此等規定核屬規範文書單位協助查催通知承辦單位回復延辦理由之權責，並非屬於認定承辦人員有無故積壓公文之要件，是縱令本件中之文書單位有疏於未以稽催單通知原告所屬承辦單位，然亦無從執此得以解免原告就系爭第1、2、3、4案仍有無故積壓公文之違失行為責任，是原告執前揭主張要旨就此所陳，亦不足採。
　　5.此外，本院已依原告聲請向被告調取如原告書狀要求之相關文件資料（本院卷第237-239、245頁），而經被告以書狀回復僅能提供如被證11至13所示資料（本院卷第257-262頁、隨卷外放之被證卷），其餘資料已因時間久遠或已過保存期限而無法調得（本院卷第253-255頁）。據此以觀，原告雖欲調取休假表、一級輔導一級及督導時間輪值表、戰情輪值表、打靶督導輪值表、小額採購修繕類批核資料（含科指目2063房屋建築養護費、2069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長官核可下授下級單位使用預算電話紀錄、單位完成修繕或養護預算申請電話紀錄、預算完成使用結報簽核紀錄）、每日工程管制會議開會時間表、營區進出入管制簿等資料，而欲證明其實際能工作時間，並非無故不處理造成積壓云云，然此等資料縱使調得，亦無非如前所述，縱令原告所執前揭主張要旨所述其業務繁重、各項公務繁忙、待辦公文眾多、需與長官討論及撰擬等情非虛，惟仍未見原告於系爭第1、2、3、4案之限辦或展期期間有向單位主管或文書單位反應之情形，是被告雖無法提供此等資料，惟此仍不足以採為有利原告之認定。又被告固無法提供原告所欲調取之系爭第1案之2份紙本資料、稽催作業紀錄、111年3、4月之晤談紀錄、111年2月至5月有欠缺之心情量表（簡式量表）、111年2月至5月有欠缺之個案輔導紀錄表，惟如前述，原告就此亦皆未能提出其有因業務繁忙、身心壓力等困難情事，無法如期完成承辦案件之公文處理時而有向單位主管或文書單位反應之積極事證相佐，故被告雖無法提供該等資料，然此仍不足以採為有利原告之認定，均併此敘明。
　　6.綜上所述，原告就其所收辦之系爭第1、2、3、4案之逾期案件經辦理展期後，實際仍有積壓事實，且核屬該當無故，仍應負積壓責任，當有違反懲罰法第15條第2款「辨理業務不遵法令程序」及文書處理獎懲表之懲罰第1點「無故積壓公文」之規定，則被告經調查後審認原告就其所收辦之系爭第1、2、3、4案有違反上開規定，依法予以懲罰，於法並無不合；又依被告前述答辯要旨所陳，其對原告所為之懲罰係參酌懲罰法第8條規定，及考量原告於107年自國防大學理工學院畢業，至本案肇生已任官4年，應具備簽辦公文之基本學能，且何君每日均於公務群組提醒所屬參謀簽辦公文之時限，原告明知其業管之多份公文均有逾期之情形，仍遲至於限辦日後始簽辦公文，實難認無積壓公文之意。又逾期公文之份數及天數，已嚴重悖離一般參謀作業標準，影響被告作業紀律及業務推展甚鉅，原告對於何君及各級長官多次提醒其公文時效之問題，不予理會，依然延誤簽辦期限，態度甚為消極。故被告參考類似懲罰案例有關公文逾期乙件核予「申誡兩次」，則原告件數達4件，故對原告作成核予「記過乙次」之原處分，經核並無裁量逾越、濫用或怠惰之違法，當屬適法有據，並無違誤。
　(四)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而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說明。
　六、結論：原處分合法，審議決議遞予維持，並無不合，再審議決議雖誤為被告僅就系爭第1、2案對原告予以處罰並無違法或不當，惟結論並無二致，亦無撤銷之必要。從而，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審議決議及再審議決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鴻仁
                                    法  官  林家賢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書記官  張正清


